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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煌煇 國立成功大學水利及海洋工程學系教授兼任校長 

尤上林 國立成功大學水工試驗所助理技術員 

             

摘要 

本文係於成功大學水工試驗所之

大型平面試驗水池中以 1/49 縮尺之動

床水工試驗，探討金門跨海大橋橋墩附

近底床於波浪與海流水動力作用下，其

橋墩周遭海底床之淘刷問題及保護工

之安定情況。從動床水工模型試驗之結

果可知群樁式橋墩鄰近海床之最大淘

刷深度及其可能引致之潛勢沖刷影響

範圍，分析結果顯示波/流交互作用對

群樁墩柱周圍及內側沖刷所造成沖刷

深度較深且範圍也較廣，最大沖刷深度

ds,max為 3.59D(9.7m)，而沖刷深度大於

3.0D 之範圍主要集中於迎流面第一排

墩柱至第六排墩柱間之間；而純流作用

對群樁墩柱周圍沖刷範圍影響較小，最

大沖刷深度 ds,max為 1.88D (5.09m)左右

，迎流面第一排墩柱至第五排墩柱間產

生較大之沖刷深度約 1.4～2.0D之間。

基於前述大型平面試驗水池之動床水

工試驗研究結果，本文亦研提在橋墩周

圍施予三層淘刷保護工用以減緩沖刷

之發生，試驗結果顯示橋墩保護工確實

能達淘刷減緩之成效。 

一、前言 

金門縣政府與中央政府為結合大

小金門之土地使用，提升金門地區民眾

生活品質，以帶動金門整體經濟發展，

積極推動聯結大小金門之金門大橋建

設計畫。金門跨海大橋之興建除可提供

大、小金門間全天候、穩定便捷之陸路

運輸服務、增進觀光繁榮外，並可積極

促進大小金門兩地整體規劃與均衡發

展，以及減少民生基礎建設之重覆投資

。金門大橋工程係在大金門金寧鄉湖下

與小金門烈嶼鄉后頭兩地間之金烈水

道上興建之跨海大橋，工程全長約 5.4

公里，其中跨海域橋長約 4.8公里，橋

面淨寬 15公尺，雙向各布設 1線汽車

道及 1線人行、自行車道。大橋主橋為

五塔連續之脊背橋，橋塔採單索面穗心

造型，最大跨徑 280公尺，為世界最長

跨徑脊背橋，具有國際性工程技術指標

意義，計畫路線相關位置如圖 1所示。 

 

圖 1 金門大橋計畫路線示意圖 

而為瞭解金門跨海大橋橋墩附近

底床於波浪與海流長期作用下海床變

化之情況，乃進行橋墩基礎淘刷及其保

護工安定水工模型試驗。橋墩基礎淘刷

及其保護工安定水工模型試驗，將依據

流體力學相似率定理，研析出縮小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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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模型，以監測海流遇橋基之變化，進

而檢討淘刷對橋梁基礎之影響並檢視

保護工設計斷面之穩定性，以提供設計

參考及驗證等研究。藉由”平面動床基

礎沖刷試驗”之水工模型試驗，以探究

波浪及海流作用下橋墩附近之地形變

化與保護工之安定。 

二、研究方法 

2.1 海洋結構物鄰近之沖刷現象 

一般在海洋樁柱結構物鄰近之沖

刷現象可區分為純粹水沖刷 (clear 

water scour)及動床沖刷 (mobile-bed 

scour)等；前者係上游側無輸沙的狀況(

即 U<Ucr)時，而動床沖刷則發生於

U>Ucr 時。Breusers et at. (1977)，

Melville (1988)， Melvile-Suther-land 

(1988)，Kothyari et al. (1992)，及

Melville (1997)與 Lim (1997)等均曾進

行過相關的研究。而通過直立圓柱樁之

流場特徵可由圖 2所示，即直立圓柱樁

前側之水表面翻滾(water surface roller)

、俯沖流(downflow)、分離流區位內之

渦漩散發(vortex-shedding)、直立圓柱

樁下游側之尾跡(wake)及沖刷坑內所

引發之馬蹄形渦流(horseshoe-vortices)

等現象造成直立圓柱周圍之沖刷。 

 

圖 2 直立圓柱附近之流況與沖刷(Melville, 

1988) 

另外，與波浪相關之直立樁柱附近

沖刷，當波浪邊界層較薄狀況(KC<10)

下，其引發之馬蹄形渦較不顯著。

Sumer et al. (1992)根據直立圓柱(樁徑

D)的試驗結果，歸納樁柱附近之最大

沖刷深度與樁徑之關係如下： 

ds,max/D=0.01     在 KC<5， 

ds,max/D=0.1      在 KC=10， 

ds,max/D=0.5      在 KC=20， 

ds,max/D=1.0      在 KC=100， 

ds,max/D=1.3      在 KC=1,000。   (1) 

至於沖刷坑的長度相對於樁徑(D)

約為 5～10倍長。圖 3為 Sumer et al. 

(1993)綜整了三種不同樁柱型式(圓柱

、方形柱及菱形柱)於不同入射波向作

用下之最大沖刷深度(ds,max)與樁徑(或

寬度 D)的比值(ds,max/D)及 KC 數的關

係。Hotta 與 Mauri (1976)則從日本

Ajigaura 海灘位於碎波帶內海上樁柱

結構物附近的沖刷觀測資料發現，其

ds,max/D 約於 1 至 1.5 之間，而最大的

沖刷長度約為樁徑(或寬度)的 7～10倍

。 

De Bruyn (1988)探討了直立圓柱

在波、流作用下的沖刷現象，其水工試

驗擇用之底質材料為中值粒徑

D50=0.2mm 之沙粒，試驗水深為 0.3m

，管柱上游側之平均深度流速達

0.4m/s(動床，U/Ucr>1)。其試驗結果之

最大沖刷深度綜整如下： 

ds,max/D=α                        (2) 

其中 D為直立管柱直徑，當 α=1.3

為只受流之作用下，α=1.0在流與未碎

波的波浪作用下，α=1.9在流與碎波的

波浪作用下。至於沖刷坑的長度，在只

受流的作用下，其上游側約為 3D的長

度，下游側則約為 5D的長度。而當同

時受波、流的作用下，沖刷坑的長度，

上游側約為 4D，下游側則變為 6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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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與波相關之直立圓柱附近沖刷(Sumer et 

al., 1993) 

2.2 橋墩沖刷試驗方法及條件 

橋墩三維動床基礎沖刷試驗係針

對金門跨海大橋橋墩附近可能形成之

沖刷或淤積所進行之動床試驗，因此重

點在波流場與砂粒之兩相流流動能否

較真切地被模擬。本文基礎沖刷試驗乃

以模擬颱風波浪及海流作用下橋墩基

礎單樁與群樁附近漂沙為主要考量。 

由於橋墩型式係採群樁設計，故其

樁柱附近在波浪、海流外力作用下所造

成的基礎附近沖刷問題將遠較單一直

立樁柱附近的沖刷現象更形複雜，須藉

助進行三維平面動床基礎沖刷試驗來

探討其基礎周遭之沖刷範圍、尺度並進

而研擬防制對策。考量滿足動力相似條

件、試驗範圍、實驗設備及試驗場地大

小等因素之限制，決定橋墩基礎沖刷水

工模型試驗建構採長度比尺為 1/49 之

等比模型方式建構。橋墩附近底床除了

受波浪之影響外，亦將考慮海流作用對

橋墩之影響，表 1所列為橋墩基礎沖刷

之試驗條件，以純流及波流交會之條件

為主，而波浪為不規則波其波譜型式採

用 JONSWAP波譜，尖峰集中度係數 γ

值為 2.08。其中最高高潮位( H.H.W.L.)

為+3.16 m，平均潮位( M.W.L)為+0.0 

m。而試驗過程中，海流以流速 1.5 m/s

考慮。 

表 1 橋墩基礎沖刷之試驗條件 

橋墩 

水深 

(m) 

試驗 

編號 

水位(m) 波高H1/3 (m) 週期T1/3 (sec) 海流(m/s) 

現場 試驗 現場 試驗 現場 試驗 現場 試驗 

15 

SMC 15.00 0.31 --- --- --- --- 1.5 0.21 

SHTC 18.16 0.37 2.0 0.041 11.9 1.70 1.5 0.21 

GMC 15.00 0.31 --- --- --- --- 1.5 0.21 

GHTC 18.16 0.37 2.0 0.041 11.9 1.70 1.5 0.21 

GMCP 15.00 0.31 --- --- --- --- 1.5 0.21 

GHTCP 18.16 0.37 2.0 0.041 11.9 1.70 1.5 0.21 

註：試驗編號第一位中”S”表單樁，”G”表群樁橋墩
。 

    試驗編號第二位中”M”表平均潮位，”H”表最高
高潮位。 

    試驗編號中”T”表颱風波，”C”表海潮流，”P”

表保護工。 

2.3 橋墩沖刷試驗設備及配置 

平面橋墩沖刷試驗乃於國立成功

大學水工試驗所平面循環水槽進行，該

水槽長 27 m、寬 19 m、深 1 m可同時

造波與造流，水槽内安置一部平推活塞

式(piston type)不規則造波機，造波單

元為液壓動力驅動系統，造波功能於水

深 0.8 m時，波浪週期 1.6 sec～2.5 sec

之範圍內可造出最大波高 0.32 m之不

規則波，造波機亦配置具有主動吸收反

射波功能之裝置。造流系統以一組軸流

式抽水馬達，可產生正逆流向之水流，

該馬達轉速最大達 50HZ，約相當最大

可提供 0.4CMS零揚程之流量；而整流

段包括導流面板以及由長 20 cm、直徑

0.8 cm之吸管所組成之蜂巢結構，以調

整流況至均勻與穩定。試驗段前入流口

與試驗段後出流口，各架設可調整式導

流設施，可調整入流之角度。 

圖 4為平面試驗佈置示意圖，在平

面循環水槽中鋪設長 3 m，寬 7 m，高

0.35 m之動床(煤灰底床)試驗區域，前

方舖設坡度為 1/10 之混凝土固定底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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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床試驗區域左右兩側為造流之循環

水道，搭配軸流式馬達進行造流，水流

行進過程中分別以導流片與蜂巢式整

流設施加以整流與穩定水流，而使流況

穩定；橋墩模型鋪設於動床試驗區域靠

近中央位置，試驗過程中觀測波/流作

用於橋墩之情況。此外，動床試驗區域

後方為消波設施以減少波浪之反射情

況；另於試驗區段中架設軌道與台車，

台車上架設波高計、超音波都卜勒流速

儀(Acoustic Doppler Velocimetry，簡稱

ADV)及超音波砂面測定儀。地形變化

之量測主要以橋墩附近與內側產生沖

刷之區域為主，整體量測單樁試驗時為

24條測線，群樁為 46條測線，群樁加

保護工試驗時為 76條測線，測線之間

距為 0.36D(2 cm)、 0.54D(3 cm)或

1.09D(6 cm)，測點間距為 0.36D 或

0.54D(2 cm或 3 cm)。因此，單樁試驗

地形量測時約 840個測點，群樁約 2300

個測點，群樁加保護工時約 3500個測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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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平面橋墩基礎沖刷試驗佈置示意圖 

三、結果與討論 

3.1 單樁墩柱沖刷試驗結果 

單樁墩柱試驗過程中波/流每作用

8.6分鐘(現場 1小時)即停止造波/流並

進行地形量測，波/流作用 34.4分鐘後(

現場 4 小時)每作用 17.2 分鐘(現場 2

小時)即停止造波/流並進行地形量測

，直至累積波/流作用時間 103.2 分鐘(

現場 12 小時)為止，持續造波/流至底

床變化到達穩定則停止造波/流，量測

底床最終之剖面高程。表 2為單樁墩柱

經造流與造波/流試驗後所得到橋墩單

樁柱體旁之最大沖刷深度和最大沖刷

深度與單樁直徑之比值(ds,max/D，D=2.7 

m)。流作用(SMC 試次)之最大沖刷深

度 ds,max為 0.99D，而波/流作用(SHTC

試次)之 ds,max為 0.94D，二試次之最大

沖刷深度非常接近。 

表 2 單樁墩柱之最大沖刷深度 

試次 ds,max (m) ds,max /D 

SMC 2.66 0.99 

SHTC 2.53 0.94 

圖 5與圖 6為流與波/流作用 12時

後單樁墩柱附近之地形變化，大致上沖

刷也都發生於柱體周圍，而迎流面與迎

波面前則產生較大之沖刷深度。流作用

12小時後沖刷範圍約為 2.2D左右，但

背流面 2D位置後之淤積範圍有增加之

趨勢；隨流作用時間增加柱體周圍沖刷

範圍有逐漸擴大之趨勢，而沖刷形狀約

呈現圓形對稱現象。而當波/流作用 12

小時後沖刷範圍擴大為 2.3～3.2D之間

(沖刷深度達到 0.2D)，但背流面 3D位

置後之淤積範圍也有增加之趨勢；隨波

/流作用時間增加柱體周圍沖刷範圍有

逐漸擴大之趨勢，而沖刷形狀約略呈現

圓弧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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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流作用後單樁附近地形變化 

 

-5 -4 -3 -2 -1 0 1 2 3 4 5 6 7 8

X/D

-5

-4

-3

-2

-1

0

1

2

3

4

5

Y
/D

-1.0

-0.9

-0.8

-0.7

-0.6

-0.5

-0.4

-0.3

-0.2

-0.1

0.0

0.1

0.2

0.3

0.4

current

wave

ds/D

-5 -4 -3 -2 -1 0 1 2 3 4 5 6 7 8

X/D

-5

-4

-3

-2

-1

0

1

2

3

4

5

Y
/D

-1.0

-0.9

-0.8

-0.7

-0.6

-0.5

-0.4

-0.3

-0.2

-0.1

0.0

0.1

0.2

0.3

0.4

current

wave

ds/D

 

圖 6 波流作用後單樁附近地形變化 

3.2 群樁墩柱沖刷試驗結果 

群樁墩柱沖刷試驗過程中累積流

作用時間 206.4分鐘(現場 24小時)及波

/流作用時間 412.8 分鐘(現場 48 小時)

為止，因波/流作用經 24小時後，群樁

墩柱附近及群樁內側之底床仍持續淘

刷，乃繼續造波/流作用至 412.8 分鐘(

現場 48小時)為止，量測底床最終之剖

面高程。表 3為群樁墩柱經造流與造波

/流試驗後所得到橋墩群樁柱體旁不同

作用時間之最大沖刷深度和最大沖刷

深度與單樁直徑之比值(ds,max/D，D=2.7 

m)。 

表 3 群樁墩柱之最大沖刷深度 

試次 

ds,max (m) ds,max /D 

12 hr 24 hr 36 hr 48 hr 12 hr 24 hr 36 hr 48 hr 

GMC 4.89 5.09 --- --- 1.81 1.88 --- --- 

GHTC 7.55 8.50 9.29 9.70 2.79 3.15 3.44 3.59 

造流後底床下刷深度趨緩，經 24

小時造流後，最後之最大沖刷深度

ds,max為 1.88D(5.09 m)；而波/流作用時

間達 12 小時(造波/流 103.2 分鐘)後柱

體周圍與內側之最大沖刷深度 ds,max達

到 2.79D(7.55 m)，持續造波/流後底床

沖刷深度仍往下淘刷，經 24小時造波/

流後，最大沖刷深度 ds,max 已來到

3.15D(8.5 m)，48小時造波/流後，最大

沖刷深度 ds,max達到 3.59D(9.7 m)。因

波流作用 48小時，已超過一般颱風波

浪侵襲某一特定地區之時間，遂停止造

波/流。 

另外，為瞭解流與波/流作用下群

樁墩柱附近底床之最大可能沖刷深度

，遂利用雙曲線模式(Hyperbolic Model)

進行最大可能沖刷深度之估算。以群樁

GHTC 試次之波流作用時間與 ds,max/D

之沖刷資料為例，其相關參數之定義如

圖 7所示，假設其最大沖刷深度與樁徑

比(ds,max/D)之漸近線為 Smax，初始沖刷

速率為 Vs，再將縱軸資料改成以 t / 

(ds,max/D)進行繪製，群樁 GMC試次與

GHTC 試次資料轉換後之點位分佈如

圖 8所示；再將不同試次之點位資料各

進行迴歸分析，可求得其線性回歸線。

而最大可能沖刷深度與樁徑比值 Smax

與初始沖刷速率 Vs可分別利用該線性

回歸直線之斜率 b與截距 a推算而得，

其關係式如下： 

t / (ds,max/D) = a+b×t          (3) 

Smax = 1/b                  (4) 

Vs = 1/a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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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雙曲線模式 Smax
與 Vs

之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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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雙曲線模式推估最大可能沖刷深度 

由試驗結果再經雙曲線模式推估

之最大可能沖刷深度，群樁純流作用下

(GMC 試次)，Smax為 2.12D；而當波/

流作用下(GHTC 試次)，Smax 則達到

3.78D，此最大可能沖刷深度推估結果

較為保守，可提供設計單位作為參考。 

圖 9為群樁式橋墩純流作用 24小

時後群樁墩柱附近與墩柱內側之地形

變化，大致上沖刷都發生於柱體周圍群

樁內側及迎流面兩側，而迎流面第一排

墩柱至第五排墩柱間則產生較大之沖

刷深度；而樁柱後方因遮蔽效應之影響

，地形變化較小，整體橋墩後方則呈現

淤積之情況。橋墩迎流面第一排墩柱至

第五排墩柱間產生較大之沖刷深度約

1.4～2.0D 之間；但相對地，背流面墩

柱後方之淤積高度與範圍也相對增加

，淤積高度約 0.6～0.8D左右；整體而

言，隨流作用時間增加群樁橋墩周圍沖

刷範圍有逐漸擴大之趨勢，而沖刷形狀

約呈現扇形對稱現象(照片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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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流作用下群樁橋墩附近地形變化 

表 4 為群樁墩柱周圍不同沖刷深

度之沖刷範圍，若以流作用 24小時後

沖刷深度達到 0.4D(1.08m)來看，迎流

面前之沖刷範圍約 1.5D 左右(以最外

圍樁柱為基準)，而群樁墩柱內側沖刷

深度達到 0.4D則來到最後一排第九排

樁柱附近，迎流面群樁墩柱左右兩側之

沖刷範圍約為 1.5～2.0D之間；當沖刷

深度達到 0.8D(2.16m)之迎流面前沖刷

範圍約 1.2D，墩柱內側來到第七排樁

柱附近，而群樁墩柱左右兩側之沖刷範

圍約為 1.6～1.7D之間；當沖刷深度達

到 1.6D(4.32m)之迎流面前沖刷範圍約

0.1D，墩柱內側來到第五排樁柱附近，

而左右兩側之沖刷範圍約為 0.6D左右

。 

 

 

照片 1 群樁橋墩流作用後地形變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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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群樁墩柱之沖刷範圍 

試次 
沖刷 

方位 

不同深度之沖刷範圍(D) 

>0.4D >0.8D >1.2D >1.6D >2.0D >3.0D 

GMC 

迎流面 1.5 1.2 0.7 0.1 --- --- 

背流面 -0.4 -2.3 -3.5 -4.2 --- --- 

迎波面 5.0 2.0 1.5 0.6 --- --- 

背波面 4.8 1.5 1.3 -1.2 --- --- 

GHTC 

迎流面 4.8 4.4 3.9 3.5 2.6 1.0 

背流面 >8.0 7.0 4.9 3.0 1.0 -3.4 

迎波面 7.6 6.2 5.4 4.8 4.1 2.0 

背波面 7.2 6.2 5.2 4.5 3.9 2.0 

圖 10為 GHTC試次波/流作用(波

浪與海流成 90°角作用) 48小時後群樁

墩柱附近與墩柱內側之地形變化，大致

上沖刷也都發生於柱體周圍及墩柱內

側間，而迎流面與背波面前則產生較大

之沖刷深度與範圍。當波/流作用持續

48 小時後，沖刷深度與範圍仍呈現擴

大之趨勢，迎流面第一排墩柱至第四排

墩柱間產生較大之沖刷深度約 3.4～

3.6D 之間；而背流面墩柱後方之淤積

乃延伸至 2.2D位置後才有淤積之情況

產生且淤積範圍也相對減少，淤積高度

約 0.8～1.0D 左右。整體而言，隨波/

流作用時間增加群樁橋墩周圍沖刷深

度與範圍都有逐漸擴大之趨勢(照片 2)

，而且沖刷深度與範圍都比純流作用時

要來得更深更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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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波/流作用下群樁橋墩附近地形變化 

 

照片 2 群樁橋墩波/流作用後地形變化情形 

若以波/流作用48小時後沖刷深度

達到 0.4D(1.08m)來看，迎流面前之沖

刷範圍約 4.8D 左右(以最外圍樁柱為

基準)，而背流面沖刷範圍則大於 8.0D

，群樁墩柱迎波面及背波面兩側之沖刷

範圍約為 7.6D與 7.2D左右；當沖刷深

度達到 0.8D(2.16m)之迎流面前沖刷範

圍約 4.4D，而背流面沖刷範圍則約

7.0D，迎波面及背波面兩側之沖刷範圍

約為 6.2D 左右；當沖刷深度達到

1.6D(4.32m)之迎流面前沖刷範圍約

3.5D，而背流面沖刷範圍則大於 3.0D

，迎波面及背波面兩側之沖刷範圍約為

4.8D 與 4.5D 左右；當沖刷深度達到

3.0D(8.1m)之迎流面前沖刷範圍約

1.0D，墩柱內側來到第六排樁柱附近，

迎波面及背波面兩側之沖刷範圍約為

2.0D左右。 

3.3 橋墩保護工安定與沖刷試驗結果 

針對群樁橋墩保護工之型式與佈

置方式，如圖 11所示。保護工佈置方

式於群樁橋墩周圍鋪設三層粒石，第一

層為地工織布包覆粒徑 4～10cm 之 e

卵石排列，範圍為 99.4 m × 79.4 m，厚

度為 1.5m；第二層為粒徑 10～30cm之

堤心石，範圍為 89 m × 69 m，厚度為

0.6m；最上層為 300～500 kg之塊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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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圍為 79 m × 59 m，厚度為 1.5m，保

護工佈置環繞群樁橋墩四方周圍，如照

片 3所示。 
 

 

圖 11 群樁橋墩保護工斷面佈置示意圖 

 

照片 3 群樁橋墩保護工佈置方式 

表 5 為群樁墩柱與保護工經造流

與造波/流試驗後所得到群樁橋墩保護

工旁不同作用時間之最大沖刷深度和

最大沖刷深度與單樁直徑之比值

(ds,max/D，D=2.7 m)，而圖 12 與圖 13

分別為流與波/流作用下橋墩保護工附

近地形變化之結果。整體而言，波/流

交互作用對群樁墩柱保護工後方所造

成沖刷深度較深且範圍也較廣，最大沖

刷深度 ds,max為 1.03D (2.77m)，主要發

生於背波面保護工後方 5.8D位置，而

沖刷深度大於 0.8D(2.16m)時，沖刷範

圍主要集中於背波面保護工後方 4.0～

6.0D之間(照片 4)；而流作用對保護工

周圍沖刷範圍影響較小，最大沖刷深度

ds,max 為 0.16D(0.43m)左右。而保護工

於流與波/流作用後，三層保護工仍然

保持安定，堤心石及塊石未有移動及滾

落之情況發生，且橋墩及保護工周圍地

形也無較大之沖刷發生，顯見保護工發

揮相當之作用，可避免橋墩沖刷之情況

發生。 

表 5 保護工附近之最大沖刷深度 

試次 
ds,max (m) ds,max /D 

12 hr 24 hr 36 hr 48 hr 12 hr 24 hr 36 hr 48 hr 

GMCP 0.31 0.43 --- --- 0.12 0.16 --- --- 

GHTCP 0.87 1.63 2.21 2.77 0.32 0.61 0.82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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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流作用下群樁橋墩保護工附近地形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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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波/流作用下群樁橋墩保護工附近地形變化 

 

照片 4 波/流作用後保護工安定及地形變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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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論 

由單樁與群樁墩柱試驗結果可知

，波/流交互作用對群樁墩柱周圍及內

側沖刷所造成沖刷深度較深且範圍也

較廣，最大沖刷深度 ds,max 為 3.59D 

(9.7m)，而沖刷深度大於 3.0D 之範圍

主要集中於迎流面第一排墩柱至第六

排墩柱間之間；而流作用對群樁墩柱周

圍沖刷範圍影響較小，最大沖刷深度

ds,max 為 1.88D(5.09m)左右，迎流面第

一排墩柱至第五排墩柱間產生較大之

沖刷深度約 1.4～2.0D之間。群樁墩柱

是由 28根直徑 2.7m之樁柱排列而成，

外觀為 8邊形之形狀，因此波浪與流呈

90 度作用於群樁墩柱後，群樁墩柱內

流況較為複雜及混亂，而產生較大之沖

刷深度與範圍。 

而當群樁墩柱週圍鋪設保護工之

後，保護工於流與波/流作用後，最大

沖刷深度 ds,max為 1.03D(2.77m)，主要

發生於背波面保護工後方 5.8D位置，

而沖刷深度大於 0.8D(2.16m)時，沖刷

範圍主要集中於背波面保護工後方 4.0

～6.0D 之間。但三層保護工仍然保持

安定，堤心石及塊石未有移動及滾落之

情況發生，且橋墩及保護工周圍地形也

無較大之沖刷發生，顯見保護工發揮相

當之作用，可避免橋墩沖刷之情況發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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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橋梁檢測有效實施與橋梁壽齡保全決策模式建議 

薛  強 財團法人中興工程顧問社高級研究員兼結構組組長  

徐偉誌 財團法人中興工程顧問社副研究員       

張  權 財團法人中興工程顧問社副研究員       

翁健煌 財團法人中興工程顧問社副研究員   

陳正忠 財團法人中興工程顧問社副理 

葉啟章 中興工程顧問有限公司計畫主任 

             

摘要 

國內橋梁常受地震與颱洪威脅，又

有超載與老劣化問題，耐久性與安全性

日益堪慮，為保全橋梁殘餘壽齡，安全

檢測工作非常重要，然國內於制度面、

技術面與執行面均有待強化。本研究藉

由資料蒐集與彙整分析、訪談分析、現

地檢測作業問題與變異性分析、專家座

談與意見回饋等方式，探討國內目前橋

梁檢測作業規定及執行面之困難與問

題，提出借鏡國外經驗、國內橋梁檢測

有效施行之建議，以及橋梁檢測、風險

評估與後續相關工作有效結合施行之

橋梁壽齡保全決策模式架構，其中，特

別於技術面提出依據橋檢結果評估檢

測項目影響橋梁功能之風險指標與橋

況評估方法，可據此排出橋梁維護管理

優先順序。本研究成果可以作為國內橋

梁檢測制度面、技術面與管理面之參考

，以讓管理單位確實掌握橋梁狀況，達

到橋梁維護與延壽目的。 

一、前言 

公路系統為交通運輸與民生活動

的重要管道，橋梁為陸上交通系統中極

為重要的部分。臺灣位處環太平洋地震

帶，地震頻繁造成許多橋梁不同程度的

損壞，早期老舊橋的耐震能力更有不足

之慮；每年颱風、豪雨及近年來河床嚴

重下降、氣候變遷等因素，使得河水暴

漲且水勢洶湧，劇烈淘刷橋墩及橋台之

基礎處河床，特別對原本已裸露之橋基

，災情更形惡化，橋梁易受沖刷而導致

損壞；海島型的氣候也容易造成橋梁材

料腐蝕劣化，特別是老舊橋梁問題明顯

；在人為使用方面，亦有車輛超載問題

。因此，橋梁安全性、適用性與耐久性

日益受到質疑與堪慮，保全橋梁壽齡以

達工程永續迫在眉睫。 

要保全甚至延長橋梁壽齡，維持橋

梁安全可靠的運輸狀況，除了規劃設計

與施工恰當妥善以外，維修養護非常重

要。這有賴於完整適當的橋梁檢測制度

與系統之建立，檢測工作的實施，以及

檢測後所做的性能評估、修繕、補強與

維護管理，涉及檢測標準規範與方法、

檢測人員之訓練、檢測工作之落實與到

位、檢測資料可追蹤以及與評估補強等

相關規範和資訊系統之結合實施。檢測

工作之實施有助於了解橋梁自身狀況

，為後續評估橋梁的承載力、耐洪能力

以及耐震能力提供資訊，是確保橋梁安

全營運之重要環節。然而，自然界危害

性具有高度不確定性，即使是橋梁檢測

結果顯示健康狀況良好的橋梁，亦有災

損之風險，在現行檢測制度與執行面下

，如何進行橋梁安全風險評估與管理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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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關注。因此，探討與分析國內橋梁

檢測制度規定與執行情形之問題與困

難，吸取國外制度與作法之優點，提出

本土化橋梁檢測有效實施之建議，以及

基於風險管理，提出橋檢與後續相關工

作有效結合實施之橋梁壽齡保全決策

模式建議是本研究之主要任務。 

本文聚焦於一般性公路橋梁目視

檢測。 

二、研究範圍與方法 

本研究係藉由文獻資料蒐集與彙

整分析、訪談分析、現地檢測作業問題

與變異性分析、專家座談與意見回饋之

方式，探討國內目前橋梁檢測作業規定

及其執行情形所面臨之困難與問題，提

出借鏡國外經驗、國內橋梁檢測有效施

行以及橋梁檢測評估與國內相關規範

、資訊系統有效結合施行之具體建議，

最後規劃橋梁風險管理之方向與議題

。其中，文獻資料彙整以國內、外橋梁

檢測制度、技術以及相關資訊系統為主

，另外特別彙整國內與橋梁檢測相關之

評估指標、初步評估、詳細評估等後續

相關工作，作為了解國內檢測作業規定

與執行情形，以及詳細探討國外檢測作

業之特色及借鏡之依據；訪談分析以交

通部運輸研究所、交通部公路總局(以

下簡稱公路總局)、交通部國道高速公

路局(以下簡稱高公局)、縣市政府橋梁

管理單位以及實際檢測人員為主，蒐集

彙整並分析目前橋梁檢測執行面問題

點以及期望；現地檢測將實際檢測一座

橋梁，提出檢測作業可能問題點並探討

不同檢測人員檢測結果之變異性；專家

座談會則彙整產官學研界專家意見與

建議，回饋相關研究內容。 

三、文獻回顧 

本節主要回顧美國、日本與國內檢

測相關文獻，有鑑於相關文獻較多，此

處僅針對較重要的文獻，從檢測類型與

頻率、人員編制與資格、檢測評估方式

及橋梁資訊管理系統進行簡要說明。國

內部分另補充橋梁狀況與性能相關指

標。其它如非破壞性檢測與破壞性檢測

、橋梁承載能力、耐震能力、耐洪能力

等性能初步評估與詳細評估、橋梁健康

監測與橋梁生命週期維護管理等資料

，本研究亦有彙整，作為建議全面規劃

橋梁檢測與後續相關工作結合之參考

，為節省篇幅，本文此處不詳述，可參

閱本研究期末成果報告(薛強等 2011)。 

（一）美國 

美國聯邦法規 (Code of Federal 

Regulations, CFR)包含聯邦公路局

(Federal Highway Administration, 

FHWA)公布之「國家橋梁調查標準」

(National Bridge Inspection Standards, 

NBIS) (FHWA 1995，FHWA 2006，陳

永銘與許阿明 2008)，作為全國橋梁檢

測依循規範。 

1.檢測類型與頻率 

美國橋梁檢測類型與檢測頻率如

圖 1。 

檢 

測 

類 

型 

與 

頻 

率 

初始檢測 

定期檢測 

破壞檢測 

深化檢測 

特殊檢測 

橋梁初始檢測資料庫建置時 

(至少)1次/2年；可調高；經FHWA許可，最低4年1次 

每逢必要時(因突發環境改變或人為破壞時進行) 

每逢必要時(輔助因定期檢測無法提供之服務) 

每逢必要時(監測系統) 

圖 1美國橋梁檢測類型與頻率 

2.人員編制與資格 

依 CFR 650.307之規定，從事橋梁

檢測組織單位人員至少必須具備圖 2

所示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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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美國橋梁檢測人員編制與資格 

3.檢測評估方式 

NBIS 橋 梁 檢 測 與 能 力 評 等

(Sufficience Rating, SR)之步驟如圖 3

所示。圖 3中結構部位現況評量，需分

別針對各部位，先評量其對應各構件之

劣化情形。一般構件辦識（CoRe）係

參照 AASHTO (2002)，先對結構大部

位分類，再依構件材料、型式細分編碼

， 

以便由構件編碼得知構件之結構

位置、材料、型式等。構件評估準則分

為 4級：好(Good)、普通(Fair)、差(Poor)

以及不適用或無法評量，再綜合考量構

件狀況，彙整為橋梁結構各部位現況評

等(Condition Rating)共 11 級。橋梁之

服務水準之評量(Appraisal Rating)亦分

為 11 級 。 當 判 定 有 結 構 缺 陷

(Structurally Deficient) 或 功 能 喪 失

(Functionally Obsolete)，例如橋面版現

況評量在 4以下，則必須評量 SR，計

算方式為橋梁 4個單項指標之總和：結

構 適 當 性 與 安 全 性  (Structural 

Adequacy and Safety) S1、服務及功能

降低性 (Serviceability and Functional 

Obsolescence)S2、公眾服務之重要性 

(Essentiality for Public Use) S3、當

S1+S2+S3≥50 時才要算特別折減指標

(Special Reductions)S4值。詳情可參考

相關文獻(FHWA1995，陳永銘與許阿

明 2008)。 

建立橋梁基本資料(SI&A)評量表 

檢測評量構件(Element)劣化情形 

橋梁結構部位(橋梁橋面版、上部

結構、下部結構、河道等部份)之

現況評量(Condition Rating) 

橋梁現況服務水準之 

評估(Appraisal Rating) 

結構缺陷與

功能喪失 

例行性管理 

否 是 

能力評等指標 SR 

SR<80%修補 SR<50%重建 

圖 3美國 NBIS橋梁檢測與能力評等流程 

上述構件損傷評等除採用 FHWA

構件評量表格與準則外，橋梁構件檢測

亦可參照 AASHTO 相關規定 (2002, 

2010a, 2010b)。此處彙整 AASHTO於

2010 年新頒佈之第 1 版「Bridge 

Element Inspection Guide Manual」

(AASHTO, 2010b)之特色： 

(1)定義三類新版構件(New Element) 

○1 National Bridge Elements (NBE)：

針對橋梁安全與承載影響，至少需

考量之主要構件。既有規定 CoRe 

(AASHTO, 2002)構件將由 NBE構

件來定義。 

○2 Bridge Management Elements ( 

BME )：提供橋管系統功能使用之

構件。 

○3 Agency Developed Elements：客製

化構件。 

(2)構件現況(Element Condition)評估方

式變更： 

○1 改用對應損傷模式的缺陷標誌( 

Defect Flag或 Smart Flag)來說明。 

○2 表述方式採用條例式說明。 

○3 損傷模式區分為良好、普通、不良

與極差(Severe Convention)，前三

等級不變，惟新增之「極差」狀況

，用以表示構件狀況比不良等級還

專案管理員 

小組負責人 

載重評估人員 

潛水檢測人員 

第 3、4級之檢查員+訓練課程 

學士學位+工程與調查類考試合格 

+2年經驗+訓練課程 

工程技術相關學位+4年經驗+訓練課程 

註冊工程師 

完整訓練課程或水下橋檢訓練課程 

註冊工程師或 10年經驗，且完成訓練課程 

5年經驗+訓練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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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可能影響承載能力，對應的處

置措施甚至需要置換(Replace)。 

○4 原本對整支構件採單一指標來評

估 之 方 式 ， 改 以 分 段 模 式

(Multi-Path Model)評估。 

○5 評估對象所用單位(Unit)配合修改

，例如橋面板改用面積單位。 

目前該版新構件檢測尚沒有與

NBI的橋梁能力評等 SR相關聯。 

4.橋梁管理系統 Pontis  

Pontis 橋梁管理系統包括三大部

分： 

(1)資料收集：含構件定義、構件初始

基本資料、構件檢測資料、養護資

料、改善資料、修補費用資料等。

資料交換可以經由手持式電腦、區

域電腦轉入 Pontis伺服器。 

(2)資料分析：歷史資料分析、劣化模

型、狀況之現況分析與預測、優選

、預算預測分析。最新 Pontis 5.2 

(AASHTO 2010c)將提供更多的模

組，包括多目標分析模組，可以針

對所選擇的功能，經由各功能正規

化的指標曲線值進行加權，再進行

排序。 

(3)資料應用：Pontis 5.2將提供更多的

決策支援模組，包括風險管理模組

、生命週期成本分析模組以及各模

組之整合，可以進行成本效益分析

、了解決策與預算關係。 

（二）日本 

日本橋梁管理方式基本上是透過

以檢查基準與檢查手冊(要領)為基礎

之制度，掌握橋梁損害程度與對功能之

影響，進而決定因應對策，以達成既有

橋梁之維護管理目的。日本公路橋梁檢

測主要依據「道路構造物点検要領(案)

」(日本道路公團，2003)與「橋梁定期

点検要領(案)」(日本國土交通省，2004)

。 

1.檢測類型與頻率 

日本橋梁的檢測類型與頻率如圖

4，允許根據過去的檢查結果和構造物

的狀況，及考慮到環境條件和使用條件

下，適度地調整。 

初期檢測 

定期檢測 

詳細檢測 

臨時檢測 

日常檢測 

開放使用前 

7天/1週，5天/1週，7/2週 

預估第三者可 

能受害的地方 

1次/年 

上述以外 

每逢必要時 

本線內 

檢 

測 

類 

型 

與 

頻 

率 

本線外 2~4次程度/年 

可能危及第三者 

至少 1次/10年 

至少 1次/5年 

圖 4日本橋梁檢測類型與頻率 

2.人員編制與資格 

日本國土交通省(2004)對相關人

員之編制與檢測員資格要求簡要彙整

如圖 5。 

檢測車運轉員 

檢測輔助員 

檢測員 

交通整理員 

高職+10年經驗 

同能力者 

大學+5年經驗 

專科+8年經驗 

 

圖 5日本橋梁檢測人員編制與檢測類資格 

3.檢測評估方式 

日本道路公團(2003)橋梁檢測流

程如圖 6所示。橋梁評等係依各部位損

傷模式進行。橋梁損傷區分為 4個等級

：損傷、變形顯著而需要採取緊急修補

來維持功能之 AA級；有損傷、變形可

能需要進一步調查與修補，但不需要緊

急修補之 A 級；雖有損傷、變形但需

持續觀察才能確認功能性是否受影響

之 B級；以及無損傷或輕微受損之 OK

級。並考慮可能造成交通安全障礙或第

三者受害需要緊急修補者，需另加註 E

標示說明。當損傷判斷為 AA 或 E 級

或判斷為 A~AA 有疑慮時，要召開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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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監督員的偶數人數的會議來決定。 

4.橋梁管理系統 J-BMS 

J-BMS 橋梁管理系統著重於檢測

、診斷、維護三個階段，主要三個模組

分別如下： 

(1)混凝土橋梁評等、維護計畫最佳化

模組：可以計算橋梁的服務性等級

，並利用多層類神經網路預測劣化

程度，用以建立一個考量以生命週

期成本為基礎的維修及補強方法之

理想維護計畫，並應用遺傳演算法

來找尋理想維護計畫的最佳化解答

。 

(2)維護決策支援模組：由劣化預測，

劣化評估，及輸入預算限制，選擇

工作環境，針對效率及效益，提供

決策者維護策略。 

(3)資料管理模組：分成基本資料、檢

測資料、維護及補強資料模組等三

個次模組。 

（三）臺灣 

國內公路設施養護以『公路養護手

冊』(交通部，2003)為上位規定，其中

包括橋梁檢測種類、方式、頻率、項目

、表格、攜帶器具及評估方法等。其它

相關規定還有『公路鋼結構橋梁之檢測

及補強規範』、『公路橋梁一般目視檢

測手冊』、『公路橋梁安全檢查手冊』

、『公路橋梁一般目視檢測手冊』、『

橋梁安全維護檢測手冊』、『「橋梁目

視檢測評估手冊」草案』、『高速公路

養護手冊』、『國道高速公路局橋梁檢

測作業要點』等(薛強等，2011)。李有

豐等(2002)亦研訂橋梁檢測人員培訓

制度與簽証制度。 

1.檢測類型與頻率 

公路養護手冊規定的檢測類型與

頻率如圖 7。依此原則，管理單位視需

要自訂檢測頻率。特定橋梁檢測間隔可

延長至 4年，須提供詳細資料，送管理

單位核准。 

 

�災害經歷 

�損傷，變形狀況記錄 

�修補 

�開挖後的裸地照片等 

銜接 JH流程 

初期檢查 

構造物檢測    建設時資料的蒐集、整理 

由檢測員判定 

向該工程 
監督員的報告 

修  補 

緊急因應對策 

觀  察 

各工程的承包商填寫（建造時資料） 

初期檢測 

開

始

使

用

前

 

建

設

中

 

檢測計畫 

詳細檢測 臨時檢測 平常檢測 

由檢測員判定 

＊由監督員等 
召開會議判定 

有無緊急 
因應對策 

緊急因應對策 

調查必要性 

調  查 

修補必要性 

觀  察 修  補 

向監督員報告 

無 

有 

有 

有 

※-1 

※-2 無 

無 
A 

B 

A 

B 

E 

AA OK 

記    錄   ※-3 

A、B、OK AA、E及 AA~A疑慮判定 

AA 

A 
B OK 

AA、A、B、OK 

註：               ：表示關於檢測業務的內容。 

※-1 

調查是以檢測無法將

損傷充分評估，而為

了要將損傷狀況量化

分析評估才實施的。 

※-2 

觀察是雖有損傷，但

看不出降低功能，要

在爾後的檢測(主要為

日常及詳細檢測)時觀

察的。 

※-3 

記錄是要將檢測員的

判定以至緊急對策、

調查、修補等與檢測。 

定期檢測 

圖 6日本橋梁檢測作業流程 

2.人員編制與資格 

國內橋檢人員採專任或兼任方式

。97與 99年公路或鐵路鋼結構橋梁檢

測與補強規範(交通部 2008、2010)中

，於解說中建議橋梁檢測人員應具土木

技師或結構技師資格，或經管理機關認

可之橋梁檢測訓練合格者。但在規範頒

布實施日起 5 年內得經管理機關同意

以下列人員替代之：大學土木相關科系

畢業，具 1年以上鋼結構橋梁工程之相

關實務經驗者；或專科土木相關科系畢

業，具 3年以上鋼結構橋梁工程之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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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務經驗者；或高工土木相關科系畢業

，具 5年以上鋼結構橋梁工程之相關實

務經驗者。另外，對非破壞檢測人員與

評估補強人員資格亦有相關規定或建

議。 

 

 

 

 

 

 

 

 

 

圖 7公路養護手冊規定之檢測類型與頻率 

3.檢測評估方式 

國內主要目視評估準則包括

D.E.R.&U.法、A.B.C.D.N.法或結合

A.B.C.D.N.精神之 D.E.R.&U.法。自「

臺灣地區橋梁管理資訊系統」(交通部

運輸研究所，2011)於民國 90年 8月正

式啟用後，該系統所採用的 D.E.R.&U.

成為國內各橋梁管理機關定期評量橋

梁狀況之標準，因此近期鋼結構橋梁檢

測與補強規範(交通部 2008, 2010)採

用結合 A.B.C.D.N.精神之 D.E.R.&U.

法，以發揚兩方法之優點。上述方法在

國內許多研究均有說明，此處不詳說明

。 

若目視檢測後認為有必要，可採用

非破壞性檢測與破壞性檢測方法進行

進階檢測。後續亦可能進行相關性能初

步評估或詳細評估後修復補強。 

4.臺灣 TBMS橋梁管理資訊系統 

TBMS(交通部運輸研究所2011)主

要透過網際網路進行運作，現行系統含

括基本資料模組、檢測資料模組、維修

記錄模組、統計分析模組、決策支援模

組、地理資訊模組、防災資訊模組及系

統設定模組，共八大功能模組。 

5.橋梁狀況與性能相關指標 

國內橋梁狀況與性能相關指標摘

要彙整如表 1，另外還有承載能力、耐

震能力(落橋、強度與韌性)、耐洪能力

初評指標  (中國土木水利工程學會 

2000，李有豐等 2004，蔡益超 2006，

交通部 2008，張國鎮等 2009，邱永芳

等 2011)，具體內容詳文獻 (薛強等 

2011)。 

表 1國內橋梁狀況與性能相關指標 

指標 功能 主要文獻 

狀況指標 CI  

優選指標 PI 

反映結構安全及使用狀況 

(針對 21項檢測項目) 
交通部運

輸研究所 

2011 新 CI與新 PI 
反映結構安全及使用狀況

(針對不足 21項檢測項目) 

沖刷穩定指標 SSI 反映抗沖刷的能力 

曾志煌等 

2010 

結構安全指標 SFI 反映結構安全性 

耐震能力指標SRI 反映耐震能力 

用路人安全指標

USI 
反映用路人安全性 

規範 PI 
反映與結構安全項目有關

之構件劣化狀況 
交通部 

2008 
功能指標 FI 反映橋梁之服務水準 

整體優選指標

OPI 
反映橋梁維修之需求 

危險性指標 CSI 反映橋梁整體危險性 
曾志煌等 

2008 

橋梁重要性指標 
反映橋梁整體對國家社會

的重要程度 

蔣偉寧等 

2004 

綜合評估指標 SR 

反映結構現況、服務性、

易損性以及特殊性等綜合

指標。 

黃榮堯等 

2005 

四、研究內容 

（一）國內、外橋檢作業比較與借鏡 

根據本研究文獻回顧內容，簡要彙

整國內公路橋梁檢測與美、日、法之比

較如表 2。 

國內橋檢與國外具一致性者包括

：如美國於法規面分規範、手冊、作業

要點(指南)等層級；如美、日統一規定

定檢頻率，但提供調整彈性；如日本經

由構件詳細劣化情形判定構件損傷等

檢 

測 

類 

型 

與 

頻 

率 

經常巡查 

定期檢測 

特別檢測 

1日1次 

1週 1次 

1週 2次 

1月 1次 

2年 1次 

1年 1次 

第 5年第 1次 

必要時 

高速公路橋梁 

快速公路橋梁 

其他公路橋梁 

夜間巡查 

一般橋梁 

橋梁跨徑>150m、特殊橋梁 

完工 5年內無特殊狀況之新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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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如日本對橋梁各部位與構件，提供

不同損傷等級的判定標準，會針對檢測

應留意事項、損傷著眼位置及損傷(如

龜裂)圖樣等進行說明；如美國提供橋

梁檢測訓練課程；如美日規定人員資格

，並提供多種滿足資格的途徑。 

表 2國內外公路橋梁檢測作業現況比較 

國家 美國 日本 臺灣 

檢測 

法規 

基準或規範、手冊

、指南 
要領 

規範、手冊、作業要

點 

檢測 

組織 

採專案管理，分工

與權責清楚。 

檢測員 (輔助

員、檢測車運

轉員、交通整

理員)+監督員

負責制，視情

況編。 

多無專職人員。 

人員 

資格 

有人員資格限制

、提供多種途徑、

強調教育訓練、有

認證機構。 

條文解說方式

限制檢測員資

格、提供多種

途徑、強調實

務經驗。 

規範解說提供相關

人員資格要求、提供

多種途徑、實際上多

無強制人員資格限

制、提供年度教育訓

練機會。 

檢測 

類型 

初始檢測、定期檢

測、破壞檢測、深

化檢測、特殊檢測

初期檢測、平

常檢測、定期

檢測、詳細檢

測、臨時檢測 

經常巡查、定期檢測

、特別檢測為原則，

管理單位可依需求

增加  

檢測 

頻率 

(目視

檢測為

例) 

定檢 2年 1次，提

供彈性增減；經允

許，最低 4年 1次

。 

平常檢測頻率

依交通量定；

定檢頻率 1 年

1 次，經允許

可彈性調整。 

巡查頻率依交通量

定；定檢第 5年第 1

次、至少 2年 1次，

提供彈性增減，核准

最低 4年 1次。 

目視檢

測評估

重點 

由構件損傷程度

與範圍掌握橋梁

部位損傷，評估橋

梁綜合能力。串接

橋梁檢測、性能評

估以及維管決策

。評估方式結合人

員判斷與量化指

標評估。以損傷模

式缺陷指標(Smart 

Flag)採用多段式

(Multi- path)評估

方法為發展方向。

由構件詳細劣

化情形掌握構

件損傷對功能

面之影響評等

。評估方式結

合人員判斷與

會議討論。 

評估構件損傷程度

、範圍、影響與急迫

性 (D.E.R.&U.為主 )

； 亦 有 納 入

A.B.C.D.N.精神，結

合劣化模式評估。以

人員判斷為主。 

國內可以借鏡國外橋檢的特色包

括： 

1.如美國與日本，透過初始或初期檢測

掌握橋梁原始狀況。 

2.如日本，區分檢測員與監督員權責，

構件損傷評等由監督員把關；損傷嚴

重或判定有疑慮，以會議發揮群體智

慧來判定。 

3.如美國，落實人員資格認證。 

4.如美國，串接橋梁檢測、能力評估以

及維管決策。 

5.如美國 AASHTO (2010b) 主要針對 

NBE 採用損傷模式 Smart Flag 觀念

，對影響結構承載與安全性的主要構

件之損傷模式進行較詳細的評判；再

結合多段式評估(Multi-path model)，

可減小人為判定變異性。 

6.如美國橋梁管理系統 Pontis 5.2 納入

風險管理、多目標最佳化模組。 

（二）國內橋檢執行情形與問題 

國內橋梁檢測相關規定已於前面

文獻回顧之內容中簡述，以「公路養護

手冊」(交通部 2003)為上位規定。公

路總局依據「公路養護手冊」、「公路

橋梁安全檢查手冊」、「公路修護管理

規則」等，訂定內部管理要點做為執行

轄屬橋梁維護管理業務之依據。高公局

與鐵路局除了遵循「公路養護手冊」之

外，因應其橋梁系統特性，訂定各自的

橋梁檢測作業規定。例如：高公局

(2011)根據其特性建立「高速公路養護

手冊」技術規範，提供各養護單位作為

高速公路巡查、監測及維護管理作業之

依據。此外，高公局(2001)定訂「交通

部臺灣區國道高速公路局橋梁檢測作

業要點」，詳細規範橋梁檢測項目、檢

測等級、檢測頻率、檢測方式等，俾確

實掌握橋梁現況，早期發現構件劣化及

研析劣化原因，適時辦理維修與補強，

以維持橋梁安全。 

國內公路橋梁檢測執行情形綜理

如下： 

1.評估方式 

基本上以 D.E.R.&U.為主，公路鋼

結構橋梁與鐵路鋼結構橋梁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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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C.D.N.精神。D.E.R&U.評等法在執

行上較符合快速精簡的精神；

A.B.C.D.N.更能提供一致性的劣化評

估標準。 

2.檢測種類 

如圖 7所示，國內橋檢頻率以「公

路養護手冊」3種類的檢查為主，管理

單位如公路總局、高公局、鐵路局則考

量所管理之系統特性進行調整，例如，

高公局增加半年檢測與詳細檢測，其中

，詳細檢測係對水下結構物及經定期檢

測評估後須進一步辦理之構件或橋梁

，進行詳細狀況評估。 

3.檢測頻率 

以圖 7所示「公路養護手冊」定檢

頻率為原則，管理單位視需要配合其檢

測種類自訂檢測頻率。雖然允許特定橋

梁經提供詳細資料送管理單位核准後

，檢測間隔可延長至 4年，但實際上沒

採用。交通部公路總局於每年 4 月 30

日前由轄管之工務段將轄區內所有橋

梁檢查完竣，並於 5月 15日前將檢測

結果報局，因河道、橋台基礎、橋臺、

橋墩保護措施、橋墩基礎及橋墩墩體等

6項易受颱風影響，於 11月 15日前再

辦理檢查。高公局每年於 4 月(防汛期

前)及 11月(防汛期後)辦理半年檢測，

檢測當月該橋辦理「定期檢測」時，則

該期「半年檢測」免辦，以該「定期檢

測」替代。 

4.檢測項目與表格 

配合不同的檢測種類以及評估方

法，管理單位均有其檢測細項及表格。

例如，國內 RC 橋梁定檢目前以

D.E.R.&U.方式為主，檢測項目共計 21

項，第 1至第 11項為一般檢測項目，

第12至第20為針對每座橋孔進行逐跨

結構桿件評估之檢測項目，第 21項為

其他項目。對應之檢測表格亦在交通部

建置「臺灣地區橋梁管理資訊系統」(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 2011)中，配合如基

本資料、構件劣化說明與建議修復工法

以及檢測員意見等完整呈現。 

5.人力 

高公局有專責人員；公路總局將橋

檢視為業內工作，可兼任，人力較不足

。目前國內橋梁管理單位都有負責橋梁

檢測之相關人員，可能是專職或兼任，

各單位人員編制數量不一，大多為 1

人，僅少數單位超過 3人，橋檢人力普

遍不足。 

6.經費 

管理單位橋梁檢測相關經費基本

足夠，但較詳細之檢測評估或改善經費

有不足情形。經費編列除了受地方政府

施政重點影響以外，地方考量經濟發展

如有橋梁拓寬需求恐不在中央機關基

於安全性之預算考慮範圍內。 

7.辦理方式 

橋檢作業分自辦與委外兩種方式

，例如公路總局將橋檢視為業內工作，

以自辦為主；高公局定期檢測亦有委外

辦理之制度；而鐵路局則在安全檢測評

估需要做破壞或非破壞檢驗者，委託顧

問公司辦理。自辦橋檢工作的管理單位

多以抽查方式確保工作落實，以評鑑制

度加以鼓勵；委外辦理者，配合抽查、

審查與契約之罰則來確保品質。委外辦

理者，依據政府採購法辦理公開招標或

限制性招標。廠商的資格為合法登記之

工程顧問公司、學術研究機構、土木技

師事務所、結構技師事務所。檢測內容

可能包括：基本資料建檔、巡查、定檢

以及特別檢測。 

8.人員資格與培訓 

國內外橋檢人員資格已於文獻回

顧以及表 2中表述，公路或鐵路鋼結構

橋梁之檢測與補強規範(交通部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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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之解說或「橋梁檢測方法與應

用」等書籍(中國土木水利工程學會 

2010)對相關人員資格提供多種建議，

據悉，未納入條文之原因是考慮配合技

師法對技師執業範圍之規定、規範解說

仍有等同於規範條文之法律效力、強化

管理單位負責制以及交通部已於每年

度定期辦理相關教育訓練，另外，橋檢

人員培訓需求能量不足以設立專職培

訓機構。實際上並沒有嚴格遵循學歷、

資歷、證照等限制，橋梁管理單位可能

有評鑑制度鼓勵，而委辦廠商相關人員

則由外聘委員認定及評選機制篩選。 

交通部運研所於每年度定期委外

辦理相關講習會，例如橋梁檢測評估與

維修人員訓練講習或近期的橋梁維護

管理訓練講習課程。 

國內公路橋梁檢測現況問題綜理

如下： 

1.評估方式 

(1)「公路橋梁一般目視檢測手冊」與

「公路鋼結構橋梁之檢測及補強規

範」，D=1定義不同。 

(2)可能有評判或填寫不易之情形。 

(3)D.E.R.&U.法受檢測人員素質與主

觀判斷影響，不同人員檢測結果具

變異性。 

(4)A.B.C.D.N.精神納入 D.E.R.&U.評

估方式有人認為適宜，有人也有意

見認為工作量較大，在作業推行上

恐有困難，希望統一為 D.E.R.&U.

法。 

(5)國內許多橋梁檢測相關圖書陳述之

檢測標準不盡相同，雖然有編碼的

程序，但缺乏統一的編碼指南。「

橋梁目視檢測評估手冊(草案)」 (

曾志煌等 2010)已朝此方向努力，

有待落實。 

(6)單憑目視檢測結果難以準確反應橋

梁性能，檢測結果之維管決策應用

有限。 

2.檢測種類 

(1)沒有初期橋檢規定，竣工資料、初

期橋檢資料可能缺乏。 

3.檢測頻率 

(1)定檢頻率可以更實際。 

4.檢測項目與表格 

(1)部分檢測項目均歸類於「其它」，

難以分辨。 

(2)檢測項目僅對橋梁本體評估，並無

包括外部危害因素考量，橋梁仍有

損傷風險。 

(3)能否正確使用受使用者素質與經驗

影響，仍會有誤填或混淆情形。 

(4)評估表恐因改版造成資料不連續。 

(5)初步評估表的格式也未統一。 

5.檢測人力 

(1) 普遍不足。 

6.檢測經費 

(1)一般橋檢費用無疑慮，進階檢查及

改善費用有些不足且不穩定。 

(2)中央考慮安全性的預算編制方式可

能不滿足地方考慮發展性的預算需

求。 

(3)若委外辦理之經費不足，素質較高

的顧問公司參與意願低，恐影響橋

檢結果之正確性。 

7.辦理方式 

(1)橋檢技術層次較高，自辦橋檢人力

不足情況下，橋檢人員若又無資格

限制，其正確性與品質恐受質疑，

檢測結果恐不被認可。 

(2)委辦若採價格標，且橋檢事務委外

的工作內容無所依循，品質保障恐

有疑慮。 

(3)一縣多治或偏遠地方，橋梁檢測品

質良莠不一。 

(4)落實橋檢以及資料能否反應橋梁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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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最重要，最大問題是資料不正確

。 

(5)有時會遭遇現地施工機具不足或道

路無法通行。 

8.人員資格等相關規定 

(1)相關規定可以更完善、實用。 

(2)人員資格標準與專業認證制度有待

落實。 

（三）國內橋檢有效實施建議 

本研究團隊經由彙整分析，並參考

各管理單位、實際橋檢人員、專家學者

等之建議，借鏡國外作法之優點，提出

國內橋檢工作有效實施之建議如下： 

1.制度面 

(1)於相關手冊內提供檢測重點、圖示

說明、判定標準，完善修復工法。

目前已於運研所「橋梁目視檢測評

估手冊(草案)」研究成果中納入，

有待實施。 

(2)推行橋檢人員資格認證制度，以確

保橋檢結果正確性。建議在目前的

制度下，招標契約中明訂承包商檢

測人員資格，特別是受訓時數及檢

測經驗實績；另針對橋管單位之相

關人員提供在職訓練，提升專業與

技術能力。 

(3)養護手冊中檢測等級增加初期檢測

。國內可以考慮以下三種方式：1.

驗收等同初始檢測通過，但該方式

幾乎等同現行作法，難彰顯效益；

2.驗收後必須進行初始檢測，惟可

能產生驗收資料與初始檢測結果不

符的情況，對於驗收人員可能會有

責任問題，但對於工程本身則仍有

保固期的保障；3.因國內已要求至

少 5年內完成第一次橋梁檢測，相

關資料亦會納入橋梁管理系統，以

此資料作為初期檢測資料，但該方

法三基於第一次定檢，對於早期發

生的問題，恐不能儘早發現。橋梁

管理單位可自行決定採用何種方式

，但建議初始檢測愈早愈好。 

(4)公路養護手冊對檢測頻率之訂定與

國外一致，應為適當。各管理單位

依需求自行調整時，仍以符合公路

養護手冊之規定為準。 

(5)配合未來技術發展，統一建立結合

橋檢結果之初步評估表。 

(6)參考交通部頒訂之「橋梁檢測契約

範本」，建立橋檢事務委外之標準

工作手冊。 

(7)可同運研所「橋梁目視檢測評估手

冊(草案)」研究成果建議：統一「

公路橋梁一般目視檢測手冊」、「

公路鋼結構橋梁之檢測及補強規範

」有無損傷情形對應 D值之定義與

判定標準。 

2.管理面 

(1)新建橋梁竣工時，由建造單位將竣

工資料放入橋梁管理系統之基本資

料中；配合上述初始檢測制度，須

於橋梁管理系統中建立初始資料，

以基本資料、橋面高程、地面高程

、振動頻率、初始檢測等資料建立

為原則。 

(2)管理單位依需求自行調整檢測頻率

時，農路或偏遠山區橋梁之定檢頻

率可再檢討，但重要橋梁，例如省

道或無替代路線之橋梁，以及健康

狀況不佳的橋梁，定檢頻率不宜調

降；若要提高定檢頻率，除了考慮

橋梁損傷變化等需求以外，須考慮

人力經費需求以及委外由專業人員

辦理之可能性。未來，配合技術發

展，可以依據橋梁風險高低來調整

檢測頻率。 

(3)適度增加橋檢人力；允許部分委外

，特別是技術性較高的工作允許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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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由有經驗之專業人員辦理。 

(4)自辦橋檢工作共用機具者，除了統

一管理、維護與調度以外，可考慮

部分工作委外辦理，對於重要橋梁

，應編列工作機具相關經費，並於

現場目視檢測工作前進行工作機具

查驗；機具或配備應有汰換機制，

避免使用功能有疑慮之老舊橋檢車

；非破壞性檢測相關儀器需由專業

人員使用，相關工作可以委外辦理

；檢測工具適時導入橋檢新科技，

目前可針對狀況很差者考慮以數位

檢測輔助，但不建議取代現行作法

，未來配合資訊技術發展，軟硬體

精進，全面性數位檢測可作為長期

發展之方向。 

(5)國內目前在有限的經費與時程下，

現場作業用的檢測表格以現行較簡

便之目視檢測表較為可行，而損傷

位置、圖片、較詳細的說明等資料

可於橋梁管理系統面來儲存，可考

慮前述數位檢測記錄。為此，可開

發橋檢現場用之前端軟體，其資料

庫可與橋梁管理系統進行資料交換

。若有改版，需考慮資料延續性。 

(6)評鑑機制應能鼓勵橋檢人員去發現

問題與解決問題，要避免評鑑造成

負面影響，管理面應有配套措施，

當發現需維修之橋梁或構件數目較

多時，應編列足夠之改善經費。 

(7)中央預算編制適度考慮地方發展需

求，地方首長重視橋梁維護；管理

單位編列預備金或建立年度專業廠

商之開口契約；採委外辦理者，依

委外項目編列合理經費，盡量避免

價格標。 

(8)以嚴格的契約與嚴謹的查核來保障

品質；橋檢工作除了適度委外由專

業人員辦理以外，亦或可定期委辦

橋梁總體檢，確實檢查橋梁狀況；

交通部已有『臺灣地區橋梁管理資

訊系統』橋梁資料查核計畫，對確

保資料正確性有助益。 

(9)在人力有限之情況下，確保橋檢人

員資格素質；招標契約中明訂承包

商檢測人員資格，特別是受訓時數

及檢測經驗實績；另針對橋管單位

之相關人員提供在職訓練，提升專

業與技術能力。 

3.技術面 

(1)檢測工具適時導入橋檢新科技。目

前可針對狀況很差者考慮以數位檢

測輔助，但不建議取代現行作法，

未來配合資訊技術發展，軟硬體精

進，全面性數位檢測可作為長期發

展之方向。 

(2)導入新科技，例如行動裝置搭配

RFID或影音之應用，確保橋檢工作

落實。 

(3)當 D或 R超過 2尚未達 3，填寫有

疑慮時，以會議方式進行技術性判

定。 

(4) D.E.R.&U.法與 A.B.C.D.N.法之取

捨或結合已長期受到關注，目前現

況基本上以 D.E.R.&U.法或結合

A.B.C.D.N.法精神之 D.E.R.&U.法

為主，以讓行之有年的橋檢工作與

檢測資料有統一的基準，橋梁管理

系統資料亦得以持續應用。惟因現

行 結 合 A.B.C.D.N. 法 精 神 之

D.E.R.&U.法針對所有檢測項目，較

多意見反映執行面較繁瑣，因此，

本研究建議國內以 D.E.R.&U.法為

基準，每一構件填寫 1筆，僅針對

少部份主要項目納入 A.B.C.D.N法

之精神，不致使工作量增加過大。

依據檢測項目影響橋梁功能之權重

以及橋梁管理系統統計之損傷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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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之主要項目包括：主構件(

大梁)、橋墩墩體/帽梁、橋面版、

橋台、副構件(橫隔梁)。 

(5)為減小檢測結果變異性，參考美國

做法，對上述少部份主要項目，針

對 各 損 傷 模 式 採 用 多 段 式

(multi-path)評估方式。相關表格詳

見本研究期末成果報告 (薛強等 

2011)，預期此方式可以改善現地檢

測發現 E值變異性最大的狀況。 

(6)為強化 D.E.R.&U.檢測結果於橋梁

維護管理決策中之應用，串接橋梁

檢測與性能評估，了解影響橋梁功

能之關鍵構件、關鍵風險來源、橋

梁狀況與易損性以及損傷後果，便

於掌握維護管理工作重點。 

(四)橋梁壽齡保全決策模式建議  

由於橋檢結果顯示健康狀況良好

之橋梁在突發危害下仍有損傷風險，現

行橋檢作業之檢測結果對後續橋梁維

管決策之應用有限。考量既有橋梁未來

受災損之可能性與程度，與災害發生之

潛勢以及橋梁結構本身之易損性相關

，亦即包括外因與內因兩方面，而目視

檢測結果可以提供橋梁現況訊息，直接

影響橋梁本身的易損性。因此，借鏡美

國串接橋梁檢測、能力評估以及維管決

策之特色，建議應用風險管理之理論，

串接橋梁狀況檢測結果與後續性能評

估，強化橋梁檢測結果於維管決策之應

用。 

本研究建議以風險作為橋梁性能

指標，將風險評估原理應用於構件層級

與橋梁層級。其中，風險評估應用於橋

梁層級是以轄區內各橋梁整體為對象

，其目的在於了解管轄之各橋梁整體影

響國家社會之風險。風險評估原理應用

於構件層級是以單一橋梁為對象，其目

的在於了解各構件影響該橋梁功能之

風險。而橋梁檢測結果將影響構件與橋

梁的易損性。 

風險評估應用於橋梁層級，可應用

風險管理之理論，藉由風險來源、危害

潛勢影響因子、易損性因子、後果因子

之辨識，配合風險分析方法，建立結合

檢測結果之橋梁風險初步評量表，串接

橋梁檢測與後續之評估工作，強化轄區

橋梁維管決策。該方法之實施，可以讓

管理單位掌握影響某單一橋梁性能之

風險來源、危害潛勢、易損性、橋梁抵

抗危害的能力、維管須重視之關鍵風險

、關鍵構件，亦可針對所管轄之多座橋

梁，進行各類別風險排序或綜合風險指

標排序，掌握關鍵橋梁，據此排出維護

管理優先順序。上述內容擬於後期另案

詳細探討與研擬。 

基於上述結合橋梁檢測之橋梁風

險初步評估法，可進一步建立風險可接

受標準值，除了如美國提供辦理修復或

改建之方向，亦可考慮本土化，針對是

否需要服務使用性修繕、安全性詳評補

強或改建，建立門檻值作為篩選指標。

對於需要維修之橋梁，提出維修建議，

並篩選優先維修部位，並規劃監測系統

，掌握可能之缺陷變化；對於需要對安

全性進行詳評之橋梁，進行非破壞性或

必要之破壞性檢測，建立數值分析模型

，依據補強可接受標準進行詳細評估後

，不需補強者，比照前述需維修之橋梁

辦理，否則，提出補強建議並規劃監測

系統；對於需改建之橋梁，則朝改建方

向辦理。如此，橋檢與後續工作相結合

，可強化橋梁維護管理之決策應用，達

到保全甚至延長橋梁壽齡之目的。 

本研究特別建立風險評估原理應

用於構件層級之方法：由構件劣化損傷

嚴重程度與範圍(Dij、Eij值)，組合為構

件功能失效之可能性(構件易損性)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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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 Pij(表 3)；由檢測項目內各構件之 Pij

組合為檢測項目功能失效可能性(項目

易損性)指標 Pi：
1

1 (1 )
n

i ij

j

P P

=

= − −∏

；以構件權重反應構件功能失效對橋梁

功能影響之嚴重程度，作為後果指標

wi
*值；基於相同危害潛勢，以構件 Pi

與 wi
*之乘積=Ri

*值代表構件損傷狀況

影響橋梁功能之風險或關鍵性。 

表 3 構件功能失效可能性矩陣 

 

 

 

 

 

將該方法應用於本研究現地檢測

之橋梁，依各檢測項目 Ri
*值排序，構

件關鍵性依序為：橋墩保護設施

(Ri
*
=38.74)、摩擦層(Ri

*
=13.81)、伸縮

縫 (Ri
*
=12.54) 、 橋 面 版 / 鉸 接 版

(Ri
*
=12.11)、橋面排水設施與欄杆及護

牆(Ri
*
=5.06)，與採用現行 D.E.R.&U.

法橋檢結果之 R 值比較，橋墩保護設

施與摩擦層之 R=2，橋面排水設施、欄

杆及護牆、伸縮縫與橋面版/鉸接版有

R=1，其他項目則為 0，兩種方法顯示

構件維修急迫性基本一致，惟現行方法

R值具主觀判定，本研究建議方法有以

下優點： 

1.僅需依據 D、E，減少主觀性之影響

程度。 

2.構件易損性指標可有效反應構件損

傷程度與範圍之影響。 

3.針對含多支構件之檢測項目，項目易

損性指標有效反映不同損傷支數與

各支損傷程度之影響。 

4.掌握影響某單一橋梁安全性與服務

性之關鍵構件。 

5.有效反映橋梁整體狀況。 

6.可據此排出維護管理重點與優先順

序。 

7.容易納入既有橋梁管理系統。 

預期該方法可以改善現地檢測發

現 R 值變異性受主觀判定影響的狀況

。 

依據 Ri*，亦可計算新的狀況指標

，例如採用新 CI對應之檢測項目權重(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 2011)作為 wi*，上

述 案 例 之 新 狀 況 指 標

( )
21

* 1

21

1

100 100

i i

i

i

i

P w

CI

w

=

=

×

= − ×

∑

∑

=92.56，

採用現行方法，CI=99.0，新 CI=99.03

，CI
*對損傷影響更為敏感。 

(五) 資訊系統結合實施建議 

風險評估原理應用於構件層級之

方法容易納入既有橋梁管理系統： 1. 

國內橋梁檢測行之有年，相關檢測結果

亦納入橋梁管理系統，針對整合性風險

或耐洪、耐震等單一風險，該方法可以

應用既有橋檢資料。2. TBMS系統面：

增加新指標之方式，通過邏輯層處裡，

小修介面即可成功實施。 

針對風險評估原理應用橋梁層級

以及與後續工作結合實施之建議，可考

慮於「檢測資料模組」中，同時納入「

構件檢測資料」與「其他檢測資料」，

前者則對應現行系統之檢測資料模組

，納入前述橋檢有效實施建議，後者則

納入橋梁風險初步評量表中橋梁現況

以外之其他因子所對應之檢測項目；再

於決策支援模組中，增加「風險管理模

組」，依據橋檢與初步評估法結合之建

議，計算單一風險與綜合風險指標，再

依不同條件進行排序，最後依據與後續

詳細評估、維修補強與監測工作結合之

建議，提供維護管理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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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為確保檢測資料正確性，可

開發現場用前端軟體進行資料交換；亦

可開發行動裝置搭配 RFID之應用，建

立橋梁巡視圖，由 RFID辨識檢測位置

，系統自動選擇填表畫面，行動裝置系

統填寫巡檢基本資料，系統資料庫-行

動裝置-RFID間讀寫進行資料交換，落

實巡檢到位，讓缺陷無所遁形。或以影

音方式記錄各次檢測實情。 

五、結論與建議 

1.本研究比較國內外橋檢特色，提出強

化人員資格認證、增加初始獲初期橋

檢種類、以會議決策方式解決檢測評

估疑慮、針對各損傷模式採用多段式

評估方式減小變異性、串接橋梁檢測

與性能評估等相關工作以強化決策

支援、風險管理等建議，供未來國內

相關規範或手冊研擬、技術提昇以及

管理面決策之參採。 

2.本研究綜理國內橋檢現況問題，從制

度面、管理面與技術面提出國內橋檢

有效實施之建議。除了前述借鏡國外

特色之相關建議以外，還包括：招標

契約中明訂承包商檢測人員資格與

提供在職訓練；建議養護手冊中檢測

等級增加初期檢測之三種實施方式

；竣工資料與初始資料之建立；依據

橋梁風險高低來調整檢測頻率等；並

針對業界反映現行結合 A.B.C.D.N.

法精神之 D.E.R.&U.法因涵蓋所有

檢測項目使得執行面較繁瑣之困難

，建議針對少部分主要項目進行，建

議之主要項目至少包括：主構件(大

梁)、橋墩墩體/帽梁、橋面版、橋台

、副構件(橫隔梁)。以上建議可供國

內相關單位參採。 

3.本研究對檢測人員現地檢測結果變

異性分析顯示：檢測結果受檢測人員

素質影響，統一的評估標準、事先的

準備工作均很重要；可能因有較明確

的判定準則，D值變異性最小，E值

變異性最大，未來可借鏡美國做法採

用多段式評估方式來減小變異性，R

值主要受人員素質與主觀判定影響

大，未來可採用本文橋梁壽齡保全決

策模式建議之風險值或關鍵性指標

Ri
*來排序，加以改善；檢測經驗 2

年以上人員主觀認知差異不大，2年

以內組別評估之橋梁狀況可能偏良

好，2-5 年組評估結果略偏嚴重，5

年以上組居中。 

4.本研究提出以風險作為橋梁性能指

標，將風險評估原理應用於構件層級

與橋梁層級之橋梁壽齡保全決策模

式，以串接橋梁狀況檢測結果與後續

性能評估，強化橋梁檢測結果於維管

決策之應用。特別建立風險評估應用

於構件層級之方法，並以案例驗證其

可行性，推動國內橋梁管理技術與國

際接軌。 

5.本研究規劃未來相關研究之期程與

內容，為計劃全程達成目標作充分準

備。 

預期本研究成果可以讓管理單位

經由維護管理前端工作—檢測作業開

始，確實掌握橋梁狀況與各項性能，了

解可能風險，加強重點維護管理工作，

有效控制橋梁災損風險，達到維護甚至

延長橋梁壽齡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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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浪作用下底床剪應力之簡易評估 

陳陽益  國立中山大學海洋環境及工程研究所教授 

陳冠宇  國立中山大學海下科技暨應用物理研究所副教授 

林敬樺  國立中山大學海洋環境及工程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一、前言 

在漂砂運動中，底床流速與底床剪

應力是兩個相當重要之物理量；底床剪

應力一般可用波浪摩擦係數
w

f 來計算

；由於波浪邊界層具有週期性之特性，

故水工模型試驗多利用振動板、循環流

水槽或是波浪水槽建立底床相對粗糙

度 /
s

A k 與波浪摩擦係數
w

f 之無因次

關係圖。由於試驗設備及量測方式之不

同，使得已發表之試驗結果並不盡相同

，所歸納出來之經驗公式或利用理論所

推導出來的結果在型式上也有顯著之

差異，在工程應用上多有不便。相較於

底床流速，底床剪應力在工程實務上應

用更為廣泛；因此，本文延伸 Chen et 

al.(2012)滑移係數理論之應用，推導出

一指數型態之波浪摩擦係數之一般化

理論公式。該理論之最大優勢即是利用

波浪條件及底床參數即可決定底床摩

擦係數，而避免使用經驗公式；同時，

本研究並利用前人之試驗成果，用來驗

證本理論之適用性及正確性。 

本文第二章中，將介紹底床剪應力

理論公式之推導；第三章理論與已知試

驗結果之比較，將分別引入 You and 

Yin(2007)之層流區及Mirfenderesk and 

Young(2003)之粗糙紊流區之試驗結果

；主要之結論則列於第四章。 

二、底床剪應力理論公式之推

導 

2.1滑移係數與底床摩擦係數之關

係 

Chen et al.等(2012)所提出之底床

滑移係數
n

f 可表示為： 

( )

2
( )

s s

n

s s

e

k

A Af
k

A A R

ς

ς

+

=

+ +

     (2.1) 

(2.1)式中， / sinhA a kd= 為在底床之

波浪運動振幅，a為波浪振幅， k  為

波數；
s

ς 為底床沉積物之滲透係數。

當 0
n

f = 及 1
n

f =  時，分別代表無

滑動邊界條件及理想流動條件。實際上

底床邊界具有滲透性及粗糙性，故可以

用0 1
n

f< < 來表示天然底床之部分滑

移條件。高滑移係數即代表流體黏滯效

應趨弱。  

在(2.1)式中，
s

k 為 Nikuradse等值

粗糙度；(2.1)式的基本假設是底床為由

均勻粒徑之球狀材料所構成，因此在本

文中，Nikuradse 等值粗糙度假設等於

底床沉積物之粒徑，即
s s

k d= 。 

在波浪運動中，底床之流速及剪應

力實際上是一個週期性之行為。波浪所

產生之底床剪應力
b

τ 定義為(Jonsson, 

1966) 

2

0

1

2
b w

f uτ ρ=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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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0

u Aσ= 為波浪邊界層上緣之水

平流速振幅， 2 /Tσ π= 為波浪週波率

，T為波浪週期 

波浪摩擦係數主要形成之原因為

底床剪應力及近底床流速並不同時發

生。根據(2.2)式，波浪摩擦係數可被定

義為(Jonsson, 1966; Mirfenderesk and 

Young, 2003)： 

max

2

0

2
b

w
f

u

τ

ρ
=                 (2.3) 

在層流區中，波浪摩擦係數可被表示為

(Jonsson, 1966; Nielsen, 1992)： 

2

w

e

f
R

=                  (2.4) 

其中
0

/
e

R u A ν= 為波浪雷諾數，ν 為

分子運動黏滯係數。 

將(2.4)式代入底床滑移係數(2.1)式中

，可以得到： 

1( ) ( )s s

w

s s

k A
f m m

A k

ς

ς

−

+

= =

+
  (2.5) 

其中， 2(1 ) /
n n

m f f= − 是一個與滑

移係數有關之係數。若僅考慮不透水之

粗糙床面，故(2.5)式可進一步簡化為 

1( )
w

s

A
f m

k

−

=

               (2.6) 

(2.6)式即是滑移係數與波浪摩擦係數

之關係，表示波浪摩擦係數與相對底床

粗糙度
1( / )

s
A k

−

成正比。 

本節所提出之理論公式在實務上

可經由已知之波浪條件及底床參數代

入(2.1)式求得滑移係數
n
f 後，再代入

(2.6)式求得m值，即可得到任意粗糙

度區間之波浪摩擦係數，則對應之底床

剪應力即可利用(2.2)式計算，在工程應

用上十分方便。但是以上之論述可以發

現，因為波浪雷諾數
e
R 是由分子運動

黏滯係數ν 所定義，並沒有考慮紊流之

情況；若要使本節之理論能進一步擴展

至紊流，必須要考量渦動黏滯係數
t

ν

之效應。 

粗糙度雷諾數Ω通常用來決定底

床粗糙度影響程度之指標，可寫為 
*

/
s

u k νΩ =                 (2.7) 
*

b
u τ ρ= 為底床摩擦速度。當

70Ω≥ 表示床面相當粗糙，在交界面

附近已經產生渦漩並且流況已轉化為

完全紊流(Dixen et al.，2008)。根據

Kajiura(1968)之建議，因為紊流剪應力

遠大於黏滯剪應力，故在剪應力計算上

，渦動黏滯係數可直接取代分子運動黏

滯係數。因此，在本研究中，我們直接

用一個合理之渦動黏滯係數取代分子

運動黏滯係數來計算紊流區之底床剪

應力。 

2.2利用零方程式評估渦漩黏滯係

數 

Kamphuis(1975)利用相對粗糙度

及波浪雷諾數建立波浪邊界層之界定

標準。當底床粒徑很小時，即大 /
s

A k

值時，邊界層流況屬於層流；當底床粒

徑增大時，即小 /
s

A k 值時，邊界層流

況即過渡至紊流區。實務上兩種情況都

會存在。其中又以紊流區之剪應力一向

是前人所研究之重點，其評估方式與渦

動黏滯係數有關。渦動黏滯係數之概念

最早由 Boussinesq(1847)所提出，用以

計算紊流剪應力；渦動黏滯係數是一個

流場之性質，而不是流體之特性，而且

與流況及邊界幾何條件有關 (White, 

1991)。有許多理論可用來計算渦動黏

滯係數，如零方程式模式、k ε− 模式

等等，但本研究著重在以簡易之方式評

估波浪所產生之底床剪應力；因此，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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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需要得知渦動黏滯係數之時空分佈

特性，僅需在既有方法中尋找一個合理

之位於底床之渦動黏滯係數；另一方面

，使用零方程式模組以外之模式運算計

算繁雜；在以上考量下，零方程式擁有

計算簡易及物理觀念直接之特點，故本

研究利用零方程式模式來計算渦動黏

滯係數。 

零方程式即是用一個局部特徵長

度及一個特徵速度之函數關係來描述

渦動黏滯係數；前者代表渦漩之大小，

後者代表紊流之強度。Kajiura(1968)將

渦漩黏滯係數假設為 
*

0.185
t s

u kν γ=              (2.8) 

式中， 
s s

k d= 是床面粗糙度， 0.4γ =

為不透水床面之 von Karman常數；根

據既有學者之結論顯示，在多孔介質底

床且為紊流之情形下，von Karman 常

數約為 0.26 (Munoz-Goma and Gelhar

，1968; Ruff and Gelhar, 1970; Chu and 

Gelha, 1972)。 

三、模式與已知試驗結果與理

論之比較 

在本章中，我們將使用許多已知之

試驗結果及經驗公式來驗證本研究所

提理論之適用性及可靠性；在流況之判

定標準上，仍然採用 Kamphuis(1975)

之建議。本節所引用之試驗除了

Mirfenderesk and Young(2003)紊流-粗

糙區之試驗外，另外採用了 You and 

Yin (2007)層流區之試驗結果，以檢核

本章之理論在不同流況之適用性。兩種

試驗之簡介則如表 3.1所列。要特別說

明的是，二試驗均為不透水之床面。 

一般而言，常見之波浪摩擦係數經

驗公式有指數型態(如 Kamphuis, 1975; 

Dixen et al., 2008)或是隱函數型態(如

Jonsson, 1966; Kajiura, 1968)。Jonsson 

(1966)之經驗公式可表示為： 

1 1
log 0.08 log

4 4
sw w

A

kf f
+ = − +

， 1.57
s

A

k
≥                 (3.1) 

Swart (1974)及 Nielsen (1992)為改

善(3.1)式不便使用之缺點各自提出經

驗公式，主要差異僅在於係數不同，可

分別表示為： 

0.194exp[5.213( ) 5.977]
w

s

A
f

k

−

= − ，

1.57

s

A

k
≥                    (3.2) 

0.2exp[5.5( ) 6.3]
w

s

A
f

k

−

= − ，

1.57
s

A

k
≥                    (3.3) 

最著名指數型態類型之經驗公式

是 Kamphuis(1975)根據試驗資料所提

出， 

( )
0.75

0.4 /
w s
f A k

−

= ， 100

s

A

k
≤ (3.4) 

Dixen et al. (2008)利用動量積分

法(momentum-integral method)導出底

床剪應力為 

0

2
(1 )

3
b M s

n C u dτ ρ σ= −       (3.5) 

式中，n為孔隙率， 1
M m
C C= + 為慣性

力係數，
m
C 為附加質量係數，σ 為週

波率，
s

d 為顆粒之直徑；利用本研究

之假設
s s

d k= 、
0
u Aσ= 及(2.3)式代

入(3.5)式中可得到 

14
(1 ) ( )

3
w M

s

A
f n C

k

−

= −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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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Mirfenderesk and Young (2003)及 You 
and Yin (2007)之試驗簡介 

作者 試驗描述 
Mirfenderesk 
and Young 
(2003) 

紊流-粗糙區；相對粗糙度

/ 0.31~ 8.72sA k   
波浪雷諾數

2 58 10 ~ 10eR    
You and Yin 
(2007) 

層流區；相對粗糙度

/ 6 ~ 64sA k   
波浪雷諾數

2 45 10 ~ 3 10eR      

3.1 層流區-與 You and Yin(2007)
試驗結果比較 

本節先利用 You and Yin (2007)之
試驗結果，驗證本研究在大相對粗糙度

/ sA k 時之適用性。在 You and Yin 
(2007)試驗中，波浪雷諾數範圍為

2 45 10 ~ 3 10  ，底床相對粗糙度

/ sA k 為 6~64，依照 Kamphuis(1975)
之流況分類標準，該試驗已屬於層流區

之範疇，故計算滑移係數時仍使用分子

黏滯係數 。 
在 You and Yin (2007)所發表之結

果，並無註明每次試驗樣本之雷諾數；

又已知在層流區內，波浪摩擦係數之理

論式為(2.4)式；利用這點，我們可以間

接知道各試驗樣本之雷諾數，再利用相

對粗糙度代入(2.1)式及(2.6)式中，可以

得到平均滑移係數 nf 為 0.58，平均之

係數m為 1.024，故對應之預測結果可

表示為： 

11.024( )w
s

Af
k

             (3.7) 

圖一為(3.7)式、(3.1)式、(3.4)式
與 You and Yin (2007)試驗結果之比較

；圖中顯示(3.7)式之預測相當準確地描

述試驗結果以及其趨勢。這也顯示本研

究之方法相當適合用在層流區；由於本

案例屬於大相對粗糙度，表示此時土壤

顆粒較小，屬於水力平滑流且渦旋效應

並不明顯，故利用分子黏滯係數計算滑

移係數及係數m是一個合理之方式。 
 
 
 
 
 
 
 
圖一  (3.7)式與其他已知結果之比較 

3.2 粗糙-紊流區-與 Mirfenderesk 
and Young(2003)試驗結果比較 

本節接著要驗證本理論於粗糙-紊
流區之適用性。利用 Mirfenderesk and 
Young(2003)之試驗數據代入(2.8)式中

計算渦漩黏滯係數為 5 26.77 10 /m s 。

此結果可發現分子運動黏滯係數遠小

於渦漩黏滯係數，因此在計算上可直接

使用渦漩黏滯係數而忽略黏性剪應力

。再分別由 (2.1)式及(2.6)式計算可得

平均滑移係數 0.7nf  及 0.61m  。故

理論波浪摩擦係數可表示為： 

10.6( )w
s

Af
k

               (3.8) 

在這個範例中使用(3.2)~(3.3)式及(3.6)
式作為比較之用。其中(3.6)式中，根據

Dixen et. al(2008)之建議，其附加質量

係數 mC 為 0.5；另由於是不透水之底

床，故 0n  ；(3.6)式可改寫為： 
              

1 1 14 4(1 ) ( ) 1.5 ( ) 2( )
3 3w M

s s s

A A Af n C
k k k

          

(3.9) 
圖 二 為 (3.8) 式與 Mirfenderesk and 
Young(2003)量測值及其他三式之比較

；由圖可以觀察到(3.8)式之預測結果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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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試驗值低-7.3%，這應屬合理之結果

；Swart(1974)及 Nielsen(1992)之結果相

較之下略低於試驗值；(3.9)式較試驗結

果高出 3.3倍，此一原因應是由於附加

質量指數之假設與實際流況並不相符

；綜合而言，本文之方式相當符合已知

試驗之結果。 

 

 

 

 

 

 

 

 

 

 

圖二 (3.8)式與其他已知結果之比較 

四、結論 

本文提出一個簡單之理論模式用

以計算波浪邊界層在不同流況下之波

浪摩擦係數；理論顯示波浪摩擦係數與
1( / )

s
A k

−

成正相關，此一結果與前人

預測相同。本模式之優點是利用波浪條

件及底床參數即能快速評估底床剪應

力而省略使用多種經驗公式之不便，對

實際工程問題應用上相當便利。在層流

區中，本文使用分子運動黏滯係數用來

計算波浪雷諾數，此時所得出之底床剪

應力即是代表了粘性剪應力；而在粗糙

紊流區，本文利用 Kajiura(1968)之假設

計算渦漩黏滯係數取代分子運動黏滯

係數，此時所得出之底床剪應力即是代

表了紊流剪應力。 

在層流區之驗證比較上，本文所提

出之計算結果與實驗資料相較之下十

分符合；在粗糙紊流區之試驗比較上，

由本理論之計算結果顯示較其他已知

之公式更接近試驗值。在小 /
s

A k 值之

區間中，本模式也能符合試驗值之分佈

。由兩種區間試驗結果之驗證，證明本

模式可用以評估各種流況下之波浪摩

擦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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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花公路邊坡崩塌監測預警模式之建立研究 

方耀民 逢甲大學地理資訊系統研究中心研究副教授 

洪本善 逢甲大學土地管理學系副教授 

鄭明淵 臺灣科技大學營建工程系教授 

游保杉 成功大學水利及海洋工程學系特聘教授兼工學院院長 

黃茂信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港灣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 

黃彥豪 逢甲大學地理資訊系統研究中心規劃工程師             

摘要 

2010 年梅姬颱風登陸臺灣期間，

突發性強降雨短時間在宜蘭、花蓮等地

降下驚人雨勢造成災害。以台 9線蘇花

公路最為嚴重，在 115K處造成大塌方

5 萬立方公尺且路基流失 500 公尺、

116K路基流失 30公尺，在當地造成嚴

重災情，因此於蘇花公路 115.9K建置

邊坡大範圍崩塌監測儀器為迫切之需

求。 

為提供即時自動雨量監測資訊及

GPS 衛星定位監測位移資訊，本研究

建立一即時資訊系統接收 GPS 儀器所

測量點位坐標，進行位移量與移動量速

度之自動計算。並同時引入中央氣象局

的「劇烈天氣監測系統(QPESUMS)」

雷達降雨之預報資料，利用地面雨量觀

測降雨修正影響因子，以提高雷達降雨

量預報之估算精度。透過現地自動雨量

計資訊，展示時雨量、累積雨量等資訊

，研擬警戒參考值，並與「災害預警資

料交換機」進行自動化通報系統整合，

並建置功能模組於「公路防救災決策支

援系統(TRENDS)」中。整合前、後端

軟體及硬體界面，建立一套完善的資訊

系統，為道路管理單位在面臨災害時即

時提供邊坡資訊，做為決策時的輔助工

具。 

 

一、前言 

2010 年梅姬颱風登陸台灣期間，

突發性強降雨短時間在宜蘭、花蓮等地

降下驚人雨勢，蘇澳雨量站測得

181.5mm/hr，且累積降雨達 1400mm，

依據中央氣象局統計，單日累積雨量宜

蘭縣蘇澳鎮 935.5mm、南澳鄉 709.5mm

。以台 9 線蘇花公路最為嚴重，115K

大塌方 5 萬立方公尺且路基流失 500

公尺、116K路基流失 30公尺，在當地

造成嚴重災情，根據 NCDR 勘查結果

，發現災害潛勢區分述如下：1.坡頂沉

陷裂縫區-115.9K 上側坡頂、2.坡面崩

塌區-115.9K 土石流溪流、3.大坑橋與

溪谷下切區 -115.9K 道路下方、

4.116.1K道路邊坡區-116.1K鄰近邊坡

，因此於此路段(蘇花公路 115.9K)建置

邊坡大範圍崩塌監測儀器為迫切之需

求。詳圖 1。 

 

 

 

 

 

 

 

圖 1.災害潛勢區分圖 (NCDR於 2010年 11月

10日初步勘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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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蘇花公路邊坡崩塌監測預

警系統 

本研究整合「公路邊坡監測系統」

展示各類儀器資訊，提供修正後中央氣

象局「劇烈天氣監測系統(QPESUMS)

」雷達降雨資訊，結合「公路防救災決

策支援系統(TRENDS)」進行公路邊坡

各項儀器預警、預報等動作。以下針對

各系統進行詳細說明及運作機制描述。 

1.蘇花公路邊坡監測系統 

蘇花公路邊坡崩塌監測系統之主

要任務為蒐集即時資訊系統，此系統做

為「公路防救災決策支援系統

(TRENDS)」之資料提供者，並透過

QPESUMS雷達降雨預報的修正，修正

現地雨量計資料，提供最即時及最正確

的雨量預報。 

本系統監測儀器資料包括：全球衛

星定位系統、雨量計、地震儀、攝影機

等四種。另外介接中央氣象局氣象資料

包含衛星雲圖及颱風資訊等二種。 

為了建立即時通報預警機制及展示

平台，本研究蒐集與建置各項系統資訊

，整體監測系統規劃架構如圖 2所示： 

 
圖 2監測系統整合架構 

本研究所規劃之展示系統，使用者

可透過瀏覽器觀看各項監控資訊，並結

合 AJAX 技術讓使用者不再像以前方

式瀏覽電子地圖，建構類似 Google 

Earth 導覽方式，讓使用者很輕易即能

查詢 GPS變化量、CCD影像、地震資

訊、雨量計資訊，達到一個真正整合性

網站。此建構監測預警系統，開發模組

與項目如圖 3所示，將預警系統分為展

示平台與儀器接收模組兩大類。 

圖 3系統功能架構圖 

為了能充分顯示各項設備所監測

之成果與預警情形，本研究開發一個具

Google Earth地圖為基底的圖台展示系

統，將各個設備座標標註於 Google 

Earth 上，使用者僅透過圖台點選圖示

即可知道最新的儀器設備資訊，系統畫

面如圖 4所示。  

 
圖 4邊坡崩塌預警系統畫面 

2.QPESUMS雷達降雨預報 

本 研 究 採 用 中 央 氣 象 局 的

QPESUMS雷達降雨之預報資料，由於

雷達降雨量在相對應的點降雨觀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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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度不足，因此收集地面雨量觀測降雨

，並同時將影響雷達波降雨的重要因子

考慮作為修正因子，以提高雷達降雨量

預報之估算精度。 

本研究利用支撐向量回歸(Support 

Vector regression, SVR) 法 修 正

QPESUMS雷達估計降雨量，期望解決

雷達降雨量低估的問題，並可保有雷達

雨量具高解析度及涵蓋完整區域之優

點。其中，修正雷達雨量的因子是根據

劉鑌鋈(2009)的研究建議以雷達網格

之估計雨量、地面雨量站位置之二度分

帶 X坐標與 Y坐標為輸入因子、地面

雨量站之高程以及地面雨量站到雷達

站之直線距離的修正表現最佳。本研究

對於雷達降雨的修正流程如圖 5 所示

，先將部分預報資料、修正因子組合與

地面雨量觀測結果藉由支撐向量回歸

法(SVR)建立雨量修正模型，再以剩餘

的資料進行驗證作業以確保修正模型

的準確度，後續將再以此修正模型來修

正 QPESUMS 所提供的 1~3 小時雨量

預報。 

其中，修正因子選擇對應上方之九

個雷達網格單點雨量當作模式之輸入

，是因為在處理無地面測站地區時，由

於測站位置不一定都位於單點雷達回

波之對應，因此難以權重方式處理。因

此模式在雷達雨量輸入部份，參考 Liu 

et al. (2001)之做法，以地面雨量站對應

上方之九個雷達估計雨量做為模式之 

 

 

 

 

 

 

 

 

輸入，圖 6所示。而選擇地面雨量站位

置之二度分帶 X坐標與 Y坐標為輸入

因子，其目的是為了考量不同地區之降

雨強度、降雨量在不同地點會有不相同

的特性，因而增加降雨於空間分佈特性

之資訊。而高程則是因為發現雷達回波

因子受到地形屏障影響，使得雷達估計

雨量隨著地勢高程的增加有低估現象

，希望能增加雷達估計雨量在垂直方向

之相關性。此外雷達波束在傳播過程中

會隨著距離增加而衰減，使得雷達估計

雨量亦會隨著距離之增加而有低估現

象，且根據 Joss (1990)發現隨著與雷達

測站距離越遠，雷達估計雨量之誤差會

越大；Morin et al. (2007)於文中指出，

雷達估計雨量於距離雷達站 100 公里

以內皆估計良好，超過 100公里以外則

有低估現象，因此將加入雨量站位置與

雷達站之直線距離，目的是增加雷達估

計雨量在水平方向之相關性。 

 
 

 

 

 

 

 

 

 

 

 

 

圖 5QPESUMS雷達降雨修正流程 

 

 

 

 

 

 圖 6雷達估計雨量 

 之輸入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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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達預報降雨的修正成果分為兩

部分展示，115.9K 雨量站建立之前利

用東澳站在2010年10月梅姬颱風的預

報修正成果，在雨量站設立之後是展示

115.9K處在 2011年 10月 3日暴雨事

件的預報修正成果，如圖 7與圖 8所示

，圖中 QPESUMS Estimated Rainfall

表示未修正前的預報降雨，而 C_QPF

表示修正後的預報降雨，經與實際降雨

比較之後，因此可以說明本修正方法可

以有效的修正預報降雨的誤差，提升本

研究在 115.9K處對雨量資料的掌握。 

 

 

 

 

 

 

 

 

 

 

 

 

 

 

 

 

圖 7.2011年 10月 3日暴雨事件雨量預報修正

結果比較(115.9K)(a)預報 1小時後(b)預報

2小時後(c)預報 3小時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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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2011年 10月 3日暴雨事件雨量預報修正

結果(115.9K)(a)預報 1小時後(b)預報 2小

時後(c)預報 3小時後 

3.公路防救災決策支援系統 

本研究之預警模式是以軟體代理

人(Software Agents)概念為基礎，建立

一套「災害預警資料交換機」。災害預

警交換機能即時收集災情資訊與現地

儀器監測資訊進行資料彙整工作，一旦

災情資訊與儀器監測資訊到達設定的

安全警戒值，災害預警交換機將啟動自

動通報機制立即通報相關負責工程人

員進行道路管制或封閉的措施。目前本

災害預警資料交換機所設定的災情資

訊為「中央氣象局所發佈雷達降雨預報

」及「雨量站資訊」；儀器監測資訊為

「GPS監測資訊」與「現場自動雨量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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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綜論上述其內容，蘇花公路

115.9K邊坡崩塌監測預警模式系統架構

圖，如圖 9，災情通報流程如圖 10。 

 
圖 9.蘇花公路 115.9K 邊坡崩塌監測預警模式

系統架構圖 

圖 10.災情通報通流程 

為能維持正常運作並減低人為操

作上的疏失，因此建立了單機版及網頁

版兩種系統畫面供管理者及相關人員

使用。 

單機版主要可分為即時監測及預測

數據(雨量、邊坡滑動、地震)顯示及警

訊發佈、通報人員名單設定、現地CCD

監視影像連結、邊坡滑動警急簡訊發佈

及警示器手動啟用、等功能，如圖 11。 

 
圖 11.蘇花公路 115.9K預警系統(單機版) 

網頁版主要是將單機版的所顯示

的資料上傳至網頁上，管理者可在有網

路的地方察看監測資料，並且設定了與

單機版相同的警急簡訊發佈功能，供管

理者於警急狀態時使用，如圖 12。 

 
圖 12.蘇花公路 115.9K預警系統(網頁版) 

三、研究成果 

本研究於 2011年共偵測到 2次較

重大的異常事件，1. 2011 年 09 月 13

日軍機撞山、2. 2011年 10月 02日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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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事件，以下便針對兩次事件進行資料

分析。 

1.0913撞機事件 

系統於 2011年 09月 13日晚上 7

時 46分地震儀偵測到異常震動，根據

記錄此次震動相當於地震的 2 級震度

如圖 13，但查詢中央氣象局地震資料

，卻無發現相關地震事件，同時比對攝

影機影像資料，發現夜間影像有明顯亮

光，且時間與軍機失事時間點接近，因

此更加確定此次震動是由軍機撞擊所

造成。 

 
圖 13.2011/09/13 19:46地震儀器偵測到異常事件 

2.1002豪雨事件 

受東北季風及颱風外圍環流影響

，宜蘭及花蓮地區降下超大豪雨，基隆

北海岸、北部、東北部及東部地區有局

部豪雨發生。後續因共伴效益兩量持續

加大，至 4日 14時為止，宜蘭縣大同

鄉累積雨量達 1663.5毫米。 

本系統所建置之雨量計，測得 10

月 3 日單日累積雨量達到 450mm，最

大時雨量為 99mm，雨量組體圖如圖

14。比對降雨前後影像，發現此次豪雨

造成該崩塌地範圍逐漸擴大，GPS 量

測最大位移為 140cm，崩塌發生與降雨

比對結果如圖 15。 

 
圖 14.2011/10/02-2011/10/04降雨組體圖 

 
圖 15.GPS位移量與時雨量比對分析 

四、結論與建議 

蘇花公路邊坡崩塌監測系統，透過

GPS、雨量計、攝影機及地震儀等前端

儀器的整合，經由有線及無線傳輸的通

訊解決方案，再配合後端系統展示及呈

現，完整提供該邊坡觀測資料，且利用

各警戒值的設定及建立，達到即時預警

及防災通報之功能。 

QPESUMS雷達降雨預報，利用各

系統平台之間的資料交換機制，配合中

央氣象局所提供的 QPESUMS 雷達雨

量觀測資料修正方法，同時根據此修正

方法來修正未來 1~3 時的預報降雨資

料，大幅提升 QPESUMS 雷達降雨應

用之可靠性。 

公路防救災決策支援系統，結合蘇

花公路邊坡崩塌監測系統提供的資料

，建立簡訊人員名單，進行警戒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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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值的回報及發佈，並透過教育訓練及

實例演練使公路管理單位人員熟悉本

系統，提供管理者在面臨豪雨、邊坡及

地震災害時進行輔助決策的工具。 

本研究所建置的儀器及設備，可於

該邊坡相關工程完成後，將此系統轉移

至其他危險邊坡路段，進行監測工作，

以延續儀器設備之生命週期，物盡其用

。且透過本研究之監測系統執行經驗，

可提供國內外崩塌地滑防災監測主管

機關參考應用，如水保局、公路總局、

高速公路局等規劃之參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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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能要求(定性)

與性能規定(量化)

工址可建性
系統規劃

設計審查、施工品保、維管
(使用期檢監測、系統識別、防救災-地震速報、地震災損、地震保險、緊急應變、體制建立)

生
命
週
期
經
濟
性

流程 概念 關鍵內容

地震等級

性能等級

工址特性
整體設計要求

耐震能力>耐震需求
(Capacity>Demand)

等級劃分
表達方式
確定方法
地盤特性
特殊效應
等級劃分
定性表述
性能表達參數(性能指標)

量化性能可接受標準值

工址可建性(如土壤液化潛能)

基本準則
提高耐震能力
破壞或降伏機制

數值分析模型(材料、構才行為)

各種設計方法(強度、位移、能量、破壞指標、容量設計等)

數值分析方法(線性/非線性靜力或動力分析)/選擇應用時機
性能評估方法(e.g.容量震譜、位移係數法、歷時分析)

補強方法(系統、構材)

主動﹑被動及混合控制、

隔震、消能減震、創造性

方法、特殊材料

性能監測

實體設計

定值法
機率法

工址特定地震力

一般

特定
地震危害
度分析

碼頭耐震性能設計法之研究 

張 權 財團法人中興工程顧問社副研究員 

薛 強 財團法人中興工程顧問社高級研究員兼結構組組長 

徐偉誌 財團法人中興工程顧問社副研究員 

翁健煌 財團法人中興工程顧問社副研究員 

摘要 

因應國內耐震性能設計法之研究

與推廣，且日本與國際航海協會更已推

出港灣結構性能設計指南，本研究首先

介紹性能設計法之基本理念、設計流程

及相關內容，包括探討地震力等級之劃

分與表達方式、性能等級的定性方式，

再比較國內現行碼頭設計規範與其他

國外規範的耐震性能設計要求之異同

，探討國內碼頭在各種等級地震危害下

所應具有之耐震設計性能要求與性能

規定，然後說明由簡易到複雜之性能驗

證分析方法，最後提出本研究之結論與

建議。研究成果可以提昇國內產官學研

界之相關設計與研究水準，以因應技術

發展及國際化之需求。 

一、前言 

以往耐震設

計規範係要求構

造物設計須滿足

「小震不壞」、

「中震可修」、

「大震不倒」的

原則，因而耐震

設計規範採用構

造物之用途係數

I 來間接表達其

預期性能，該耐

震要求僅定性地

隱含在傳統強度 

設計法中，並未明確加以量化，然而性

能設計法則要求以直接透明之參數來

表達構造物之破壞狀態或性能，使設計

者、業主及使用者能充分瞭解未來在不

同等級地震作用時，構造物可能產生的

損失程度及破壞狀況與使用性，性能設

計法同時考量結構整體、構件與附屬設

施在不同等級地震危害下之多等級耐

震要求，構造物在某一設計地震危害下

被期望具有的耐震性能、重要性或經濟

性，並且加以量化 (即性能規定

Performance Criteria)，如此構造物

之耐震性能即可採用『在各設計地震作

用下分析構造物之強度、變形、能量或

其他破壞指標 ≤ 性能規定』的方式進

行檢核。 

 

 

 

 

 

 

 

 

圖 1耐震性能設計法之架構與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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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耐震性能設計架構 

結構物的耐震性能，是指其在各級

地震作用下所產生的狀態，以及這些狀

態所造成的影響或後果。耐震性能設計

法即是以控制結構耐震性能為標的，以

符合相關安全性、服務性與修復性等需

求之耐震設計方法。耐震性能設計法之

架構與內容如圖 1所示。 

1.選擇性能要求 

概念設計階段首先要建立性能要

求，包括地震等級之劃分、地震力之表

達方式、所對應性能等級之定性劃分、

性能等級定量表達。 

2.工址可建性 

工址可建性分析除了了解工址所

在地區之環境敏感特性以外，主要需明

確分析工址地盤土壤特性，包括：地質

、地形、週遭地震活動狀況及其他潛在

危害(如斷層破裂、土壤液化、海嘯等)

，例如：對港灣構造物所在位置土壤液

化潛能之分析，了解該工址土壤液化之

可能性，確定耐震性能要求是否可以達

到，否則應經由 a. 地盤改良或變更基

礎設計； b. 遷移工址； c. 修改設計

性能要求等方式進行調整，以保證所選

定之工址、設計及營造方法最終能使構

造物滿足業主及規範之性能要求。 

3.系統規劃 

不經由具體設計而確定構造物形

狀、結構系統、結構佈置、基礎、非結

構構材以及材料，需設計者的經驗、直

覺和判斷，主要目的在於減小因結構分

析或不確定因素所造成分析結果與結

構之真實行為之間的差異。 

4.實體設計 

即經由數值分析計算出設計地震

力作用下之相關地震力反應參數(如應

力或應變、韌性比、變形、能量或其他

破壞指標等)，並與概念設計階段所建立

之性能規定參數標準值或可接受值作

比較，以「在各地震危害等級下，分析

所得之結構量化反應(如應力或應變、韌

性比、變形或其他破壞指標)<=性能標

準值」為結構性能之可接受標準。 

三、文獻回顧 

(一)美國 

自 1989年 Loma Prieta地震後，為

兼顧基礎設施的使用機能、可修復性、

安全性與經濟性，從既有基礎設施評估

補強到新建設施設計，美國開始引進耐

震性能設計法。特別自 1992 年起，美

國由聯邦危機災害管理局（Federal 

Emergency Management Agency, FEMA

）贊助，經由如應用技術委員會（Applied 

Technology Council, ATC）或各大學地

震工程研究中心等其他機構執行，針對

既有建築物之防災、新建建築物之耐震

設計，引進耐震性能設計理念。1995

年 Vision 2000 [SEAOC 1995]性能設計

初步架構提出至今，相關性能設計理念

之架構、設計方法、評估方式等研究報

告 [ATC-32 1996 、 ATC-40 1996 、

FEMA-273 1997、FEMA-350 2000、

NCHRP 2001]紛紛出爐，這些研究報告

為其後續規範或設計指針 [SEAOC 

1999、IBC 2000、IBC 2003]之研擬奠定

了基礎。例如美國聯邦高速公路總局（

Federal HighWay Administration , 

FHWA）針對既有橋梁之耐震補強設計

，依據服務年限以及重要度，建立不同

橋梁在兩等級地震下的耐震設計性能

要求，並結合工址設計反應譜劃分為不

同耐震設計類別，分別選用適宜的分析

方法來設計，其中，特別強調能夠反應

結構非線性行為之非線性靜力分析與

容量震譜法。美國高速公路橋梁 LRF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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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ad and Resistance Factor Design）耐

震設計指針中，就特別強調性能要求、

系統與構件之規劃、容量震譜法。美國

州 公 路 及 運 輸 協 會 （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State Highway and 

Transportation Officials, AASHTO）之「

Guide Specifications for LRFD Seismic 

Bridge Design」[AASHTO 2009]亦採用

性能要求結合工址設計反應譜定義不

同耐震設計類別，再選用適宜之分析方

法來檢核整體與構件之耐震性能。為完

善與落實耐震性能設計法於工程實務

中，相關研究仍在持續進行。 

(二)日本 

1995年 Kobe (Hyogoken-Nanbu)地

震後，日本特別對結構構件以及非結構

構件所造成的嚴重災害提出今後耐震

設計須考量兩個等級之地震危害，亦即

是現行規範引進性能設計法之核心[日

本土木學會 2000]，同時還需探討工址

地盤的特性以及構造物之變形行為。例

如日本道路橋示方書耐震設計篇[日本

道路協會 2002]考量兩等級設計地震，

建立不同重要度橋梁之耐震設計目標

，以使用性、可修復性與安全性作為設

計原則，強調耐震性能檢核之程序、分

析評估方法與檢核內容。日本鐵道構造

物等設計標準．同解說-耐震設計[日本

鐵道综合技術研究所 2002]同樣針對不

同重要度橋梁，考慮兩等級設計地震訂

定性能要求，強調結構韌性、破壞控制

、結構不倒，性能由可修復性來定性表

述，並與構件損傷等級、基礎穩定性等

級相關，性能規定之量化標準非常明確

，同樣強調以耐震性能檢核方式來滿足

性能設計要求。 

(三)臺灣 

臺灣地處環太平洋地震帶，受歐亞

大陸板塊與菲律賓板塊碰撞擠壓影響

，臺灣每年發生地震（含有感與無感地

震）的次數平均不下一萬次，島上結構

物隨時有遭受地震襲擊的可能。民國 88

年 9 月 21 日臺灣地區發生了規模 7.3

的南投縣集集大地震，造成許多橋梁發

生落橋、橋柱剪力破壞、撓曲破壞、撓

剪破壞，接合錨碇處破壞、大梁位移、

橋墩傾斜或斷裂等。為因應技術發展及

國際化需求，國內開始進行耐震性能設

計相關研究，包括耐震性能設計理念及

設計方法[張國鎮等 2001、薛強 2002、

蔡克銓等 2003、宋裕祺與蔡益超 2004

、鄧崇任等 2009]，以提升理論方法至

國際水準。從 2003 年開始，某些業主

要求採用耐震性能設計理念來評估既

有基礎設施之耐震能力，但工程師卻因

國內缺乏本土規範或設計指針，對於如

何進行耐震性能設計或評估感受到很

大挑戰。工程實務中，國內亦從工址微

分震區設計地震反應譜、考慮近斷層及

土壤特性、考慮多等級地震之耐震設計

，到採用非線性分析方法等，於近年更

新之建築物[內政部營建署建築研究所

2005]、鐵路橋梁[交通部 2007]與公路橋

梁[交通部 2008]耐震設計規範中引進部

分耐震性能設計理念。另外，亦提出建

築物耐震性能設計規範草案[蕭江碧等 

2004]、鐵路橋梁耐震性能設計法研究成

果[張國鎮與劉光晏 2004]以及公路橋梁

耐震能力評估及補強準則[張國鎮、蔡益

超、宋裕祺等 2009]。 

(四)港灣構造物 

在港灣構造物規範訂立方面，日本

港灣設施之耐震設計規範自 1951 年建

立以來也經歷了多次變革，除了 1979

年首次明確指出要評估土壤液化之潛

能以外，均以採用耐震係數或震度

(Seismic Coefficient)之擬靜力分析方法

；1999年「港灣設施技術上基準、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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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在既有以擬靜態地震側向力分析之

基礎上修改耐震係數及構造物之重要

性係數(Importance Factor)，除了考量地

盤之影響外，採用兩個等級地震危害，

並對一般構造物以及特定構造物相應

之性能提出具體要求，並力求量化；

2007年「港灣設施技術上基準、同解說

」將碼頭按重要度依序分為「耐震強化

碼頭」與「一般碼頭」兩種，而耐震強

化碼頭又依使用性分為「緊急」、「主

要」、「標準」三種，再依據「地震等

級」與所期望的「損害情形」將碼頭耐

震性能要求作定義，並以破壞機率與變

形量限制作為性能規定的可接受標準

。2001 年國際航海協會( International 

Navigation Association，原名 Permanent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Navigation 

Congresses) [INA 2001]所頒布之港灣構

造物耐震設計準則為第一本國際性準

則，由包括阿爾及利亞、加拿大、丹麥

、德國、希臘、義大利、日本、荷蘭、

西班牙、英國及美國等 11 個國家之專

家共同研擬，該準則除了比較各國規範

之特色，同時也反應了各種港灣構造物

之不同性能，指出現行在某一等級設計

地震下基於力量之設計方法，可能無法

滿足構造物在遭遇其他等級地震力下

之性能要求，特別強調高危害度或特別

重要之構造物在烈震下也需維持其使

用性。 

(五)性能設計準則 

性能設計理念發展至今，以美國、

歐洲、日本為主的許多國家皆已採用其

精神與內涵，納為編訂新世紀技術規範

之基本架構。亞洲土木工程聯盟（Asian 

Civil Engineering Coordinating Council, 

ACECC）現以日本土木工程學會（Japan 

Society of Civil Engineers, JSCE）為主導

，持續推動亞洲區域規範之整合（Asian 

Code Harmonization），並於 2007年 6

月臺北舉辦之第四屆亞洲土木工程會

議 （ The Fourth Civil Engineering 

Conference in the Asian Region, 4th 

CECAR）上，通過成立以「亞洲區域

規範整合」為主題之技術委員會，確認

以性能設計及限度設計等設計準則，為

未來制訂設計規範之基礎，並著手發展

相關研究。目前在亞洲地區，除了日本

已經在相關領域有了具體之成果外，韓

國、新加坡、馬來西亞、香港及中國大

陸等地區，亦已陸續啟動相關研究機制

。此股國際規範研究發展趨勢，受到行

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的重視，於 2009

年推出「公共工程性能設計準則」[國家

地震工程研究中心 2009]，並希望各部

會配合落實，研議推動本土化之性能設

計規範。 

四、耐震性能要求 

從日本 2007 年「港灣の施設の技

術上の基準•同解說」中可知，日本對

港灣設施的設計在地震力計算上，係利

用機率法考量歷史災害，震源等因素進

行地震危害度分析，進而得到地震地表

歷時，此法在國內多應用於水庫設計，

但由於計算方法複雜，且港灣構造物數

量較多，此法對於國內港灣構造物設計

應用並不實際。另外，在性能標準規定

上，日本已正式進入構造物破壞機率可

靠度的要求，此類設計標準要求亦為國

內工程師設計能力的另一種挑戰。因此

為免演進幅度過大，本研究建議國內港

灣構造物耐震性能設計可先參考 2001

年的國際航海協會港灣構造物耐震設

計準則，該規範在性能標準規定上甚為

詳盡，亦與本國其他構造物耐震性能規

範研究之架構雷同。 

國際航海協會港灣構造物耐震設

計準則(INA 2001)除了對構造物在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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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地震力作用下之性能提出要求以外

，在等級二地震力作用下，對應第

I~II~III~IV 級性能等級之 S~A~B~C 級

耐震設施，基本相當於國內規範中之「

特定(S 級)、A 級、B 級與 C 級」四種

類別構造物，不同之處在於：國內現行

規範，目前僅攏統地要求在 475年回歸

期設計地震力下，剛性結構物不得產生

滑動、傾斜以及主體與基礎承載力不足

之破壞，需保持安定，非剛性結構物允

許發生塑性變形，但韌性比不超過容許

韌性容量，對於在同樣等級設計地震力

下，「特定(S 級)、A 級、B 級與 C 級

」四種類別構造物(包括剛性與非剛性)

不同之行為或性能並未如「INA港灣構

造物耐震設計準則」明確定性甚至量化

，僅以不同重要度係數來修正在同等級

設計地震力作用下施加於結構之等效

側向力之大小，間接調整構造物之耐震

性能；「INA港灣構造物耐震設計準則

」引進之性能設計法，係根據重要度等

級「特定(S 級)、A 級、B 級與 C 級」

結構物在所考量之各等級設計地震力

下之不同性能等級加以定性，並以不同

大小之可接受標準值加以限定，較類似

國內橋梁建築耐震性能設計研究之理

念。 

(一)地震等級 

國內「公共工程性能設計準則」中

建議設計地震力必須考量三等級地震

力，而國內建築、橋梁耐震性能設計規

範草案亦皆定義三等級設計地震，然而

「INA港灣構造物耐震設計準則」僅以

兩等級地震進行設計，但為符合國內耐

震性能設計架構之一致性及國內工程

師之設計習慣，本研究仍建議維持 2500

年回歸期地震(50 年超越機率 2%)作為

最大設計地震考量。 

而目前國內「港灣構造物設計基準

」之設計地震力是參照 2005 年版「建

築耐震設計規範」，同為三等級設計地

震力如表 1所示。 

表 1國內港灣構造物設計基準三等級地震力 

地震等級 地震力計算公式 

中度地震 
約 30年 

回歸期 
W

F

SIF
V

mu

aD

y

u

⎟⎟
⎠

⎞
⎜⎜
⎝

⎛
=

α2.4

*

 

設計地震 
475年 

回歸期 
W

F

SI
V

mu

aD

y

D ⎟⎟
⎠

⎞
⎜⎜
⎝

⎛
=

α4.1
 

最大考量地震 
2500年 

回歸期 
W

F

SI
V

muM

aM

y

M ⎟⎟
⎠

⎞
⎜⎜
⎝

⎛
=

α4.1
 

本研究參考港灣技術研究中心之

「港灣地區地震潛勢及港灣構造物耐

震能力評估之研究」報告中基隆港、台

中港、高雄港、蘇澳港的各港區平均地

震危害度曲線，如圖 2，推估出目前國

內建築及橋梁各重要度等級之中度地

震所對應的回歸期(概略值)，如表 2 所

示。由表中數值顯示，目前國內現行「

港灣構造物設計基準」之中度地震在各

港區工址所對應的地震回歸期皆約為

30年，而 2500年回歸期地震 PGA則約

為 475年回歸期地震的 1.3~1.4倍。 

依據前述資料，港灣構造物耐震性

能設計之地震力等級建議修正項目如

下： 

表 2國內橋梁建築中度地震回歸期概略值 

中度地震

等級  

建築  

I×475 年地震 /4.2 

橋梁  

I×475 年地震 /3.25 

約 15 年  

回歸期  

0.8×475 年 /4.2 

=475 年 /5.25 

- 

約 30 年  

回歸期  

1.0×475 年 /4.2 

=475 年 /4.2 

0.8×475 年 /3.25 

=475 年 /4.06 

約 50 年  

回歸期  

1.25×475 年 /4.2 

=475 年 /3.36 

1.0×475 年 /3.25 

=475 年 /3.25 

約 75 年  

回歸期  

1.5×475 年 /4.2 

=475 年 /2.8 

1.25×475 年 /3.25 

=475 年 /2.6 

約 100 年  

回歸期  

- 1.5×475 年 /3.25 

=475 年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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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基隆港區平均地震危害度曲線 

1.中度地震之規定 

一般而言按照不同種類之構造物

的重要度排序，其次序應為碼頭、橋梁

、建築，由國外各建築橋梁耐震規範之

規定亦可看出此排序現象，例如日本及

INA 規範之中度地震皆設定為 75 年回

歸期地震，而日本橋梁規範之中度地震

則設定為 50 年回歸期地震，然而國內

「港灣構造物設計基準」採用建築耐震

設計規範之中度地震，其為 475年回歸

期地震除以 4.2，所對應之地震回歸期

約為 30 年，明顯低於國際規範，亦低

於國內橋梁耐震設計規範之中度地震

475年回歸期地震除以 3.25)。因此本研

究建議至少應將現行規範碼頭之中度

地震強度由「475年回歸期地震除以 4.2

」上調至「475年回歸期地震除以 3.25

」，至少與橋梁相同，則地震回歸期約

提昇至 50 年，較符合碼頭之重要性程

度。 

2.設計地震與最大考量地震 

碼頭結構形式及靜不定度與橋梁

工程較相近，不如建築結構因高靜不定

度而擁有較高的降伏後強度，因此設計

地震與最大考量地震之計算公式中，分

母係數 1.4 應改為 1.2 與橋梁相同較為

恰當。三等級地震力計算方式皆與橋梁

相同，如表 3所示。 

表 3橋梁耐震設計規範三等級設計地震力 

地震等級 地震力計算公式 

中度地震 
約 50年 

回歸期 
W

IS
V

y

aD

α25.3
min

=

 

設計地震 
475年 

回歸期 
W

F

SI
V

mu

aD

y

D ⎟⎟
⎠

⎞
⎜⎜
⎝

⎛
=

α2.1
 

最大考量

地震 

2500年 

回歸期 
W

F

SI
V

muM

aM

y

M ⎟⎟
⎠

⎞
⎜⎜
⎝

⎛
=

α2.1
 

(二)性能等級 

本研究依各國性能規範之慣例，從

構造物之「使用性」、「修復性」、「

安全性」三方面考量，並參考國內現行

「港灣構造物設計基準」之性能等級定

義，建議出未來國內港灣碼頭耐震性能

設計之性能等級。 

由於 475年回歸期地震為主要的設

計地震，而國內碼頭結構設計之重要度

分類向來皆分為 4種(特定、A級、B級

、C級)，此與國際規範相同；再者，「

公共工程性能設計準則」中亦說明，耐

震性能設計的基本概念主要是採用構

造物的非線性行為分析進行設計，故應

將「用途係數」轉換於耐震性能等級的

要求上面，而非用於設計地震力的放大

；因此在同一 475年回歸期地震作用下

，欲區分 4種不同重要度構造物之性能

等級，即須具有 4級性能等級之制定，

如表 4。而其第 I、III、IV 級性能等級

亦恰符合現行「港灣構造物設計基準」

設計目標中三等級地震所各別對應的

性能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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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耐震性能等級定性規定之建議 

性能等級 使用性 修復性 安全性 

第Ⅰ等級 功能正常 不需修復 結構無損傷 

第Ⅱ等級 短期功能喪失 可快速修復 損壞輕微 

第Ⅲ等級 長期功能喪失 
修復非常 

困難 

損壞嚴重維持生命 

安全 

(未超過韌性容量) 

第Ⅳ等級 無法恢復營運 須拆除重建 
結構崩塌 

(超過韌性容量) 

(三)重要度分類 

為了維持業主及工程師既有的設

計習慣，碼頭重要度分類建議仍然維持

現行規範的規定，如表 5，目前國內現

行規範訂立的港灣構造物重要度分類

與「INA港灣構造物耐震設計準則」雷

同，如此則亦可參考「INA港灣構造物

耐震設計準則」之相關規定來制定本國

港灣碼頭之耐震性能要求。 

(四)現行規範之性能要求 

國內現行規範以一般碼頭基本設

計要求所考慮之三個地震等級，對應有

三個性能等級，分別為「維持原有功能

」、「損傷可修復」、「避免崩塌」，

重要碼頭之性能要求則以用途係數間

接提高。4 種等級碼頭「特定級、A 級

、B 級與 C 級」的用途係數，分別為

1.5、1.25、1.0、0.8，由此可知，各等

級地震所對應之結構性能要求，應顯示

著特定級碼頭性能要求高於 A 級碼頭

，A級碼頭性能要求又高於 B級碼頭，

B級碼頭性能要求則高於 C級碼頭，以

上性能要求之描述可歸納如表 6所示。 

而從「INA港灣構造物耐震設計準

則」之性能要求 (表 7) 可知，國內現

行規範之特定級碼頭(耐震強化碼頭)的

性能要求明顯低於國外規範，尤其台灣

為海島型國家，所有原物料及物資皆需

倚靠港口運輸，特別是災難性地震發生

時，外援物資對於社會經濟恢復格外重 

表 5各重要度等級之碼頭特性 

等級 碼  頭  之  特  性 

特定 
明顯具有 A 級結構之特性 1至 3項之情

形者。 

A 

1.
 

結構物在遭受地震災害時，將有可能造

成多數人命及財產之損失者。 

2.
 

負有震災後復建工作之重要任務者。 

3.
 

儲存有害危險物品之結構物，遭受地震

災害時，將可能造成人命或財產之重大

損失者。 

4.
 

結構物在遭受地震災害時，對於相關區

域之經濟與社會活動將造成重大影響

者。 

5.
 

結構物在遭受地震災害時，其復舊作業

經預測將相當困難者。 

B 凡不屬於特定、A級、C級者。 

C 
特定及 A 級外之小規模結構復舊作業容

易者。 

要，設立耐震強化碼頭的目的即是在災

難地震後仍可有部分功能良好之碼頭

可供救援物資運輸，因此國際航海協會

(INA)及日本規範對於特定級碼頭之性

能要求皆為 475回歸期地震作用下結構

須保持彈性，而國內現行港灣構造物設

計基準則是以中度地震力的 1.5倍作用

下保持彈性作為設計基準，而由表 2可

知1.5倍中度地震約為75年回歸期地震

，其遠小於 475年回歸期地震，此性能

要求可否滿足特定級碼頭所需之救災

功能值得商榷，故建議應予調整提升。 

表 6現行港灣構造物設計基準之性能要求 

性能等級 
地震力 

Ⅰ Ⅱ Ⅲ Ⅳ 

中度地震 
約 30年回歸期 

地震 

C (I=0.8) 
B (I=1.0) 

A (I=1.25) 
特定(I=1.5) 

- - - 

475年回歸期 
地震 

- - 

C (I=0.8) 
B (I=1.0) 

A (I=1.25) 
特定

(I=1.5) 

- 

2500年回歸期 
地震 

- - 
特定

(I=1.5) 

C (I=0.8) 
B (I=1.0) 

A (I=1.25) 

 

45



表 7 INA各等級耐震構造物之性能要求 

       性能等級 

地震力 
Ⅰ Ⅱ Ⅲ Ⅳ 

75年回歸期地震 S、A、B C   

475年回歸期地震 S A B C 

(五)本國碼頭性能要求制定建議 

由原規範 B 級碼頭之用途係數為

1.0 可知，B 級碼頭為一個標準碼頭，

因此吾人可依原規範賦予 B 級碼頭之

性能要求為基準，按各種碼頭之重要度

依序分配各地震等級所應對應的性能

等級。 

475 年回歸期地震為主要設計地震

，在此等級地震作用下，4 種碼頭將按

重要度依序對應 4種性能等級。因此為

引入耐震性能設計法，規範應對具特別

重要性需在震後維持使用功能以利救

災、需處理危害物品、或其破壞對人命

、社會、經濟有嚴重衝擊損害之設施，

定為「特定級」耐震強化碼頭，其性能

要求在 475年回歸期地震力作用下應滿

足第 I級性能等級；若以上各項影響較

小，但破壞後很難修復者，則定為「A

級」碼頭，在 475年回歸期地震力作用

下應滿足第 II級性能等級；小型且修復

較容易之設施或臨時結構，定為 C級碼

頭，在 475年回歸期地震力作用下應滿

足第 IV級性能等級；其他非「特定、A

級、C 級」碼頭者則為 B 級碼頭，在

475年回歸期地震力作用下應滿足第 III

級性能等級。 

中度地震以橋梁規範之計算方式

為主，由約 30年回歸期提升至約 50年

回歸期，由於特定級碼頭已要求在 475

年地震作用下保持彈性滿足第 I級性能

等級，因此不需額外檢核中度地震作用

下之性能要求，其餘 A、B級碼頭為中

度地震作用下須滿足第 I級性能等級；

另C級碼頭依序為滿足第 II級性能等級

。 

本研究建議之性能要求不同於日

本與 INA規範，須增加 2500年回歸期

最大考量地震所對應的性能等級來規

定「特定級」、「A級」與「B級」的

碼頭性能，以滿足現行規範要求 A、B

級碼頭在 2500 年回歸期地震作用時應

不會發生倒塌，而「特定級」碼頭之損

壞更不可高於 475年回歸期地震作用下

之性能等級，使其在災難地震後仍具有

修復機會。因此建議在 2500 年回歸期

地震作用下，按重要度排序，特定級碼

頭須滿足第 II級性能等級，A級碼頭須

滿足第 III 級性能等級，B 級碼頭須滿

足第 IV級性能等級，而 C級碼頭在此

等級地震作用下應已崩塌故不需檢核。 

綜上所述，在提升中度地震等級與

特定級碼之性能要求後，各級碼頭對應

的性能要求可歸納如表 8所示。工程師

可依據環境條件與業主對功能之要求

來選擇合適的碼頭等級，再依據該等級

碼頭所對應之性能要求進行設計、分析

、檢核。 

表 8 建議之碼頭所對應的耐震性能要求 

性能等級 

地震等級 
Ⅰ Ⅱ Ⅲ Ⅳ 

中度地震 
A級 

B級 
C級 - - 

475年回歸期地震 特定級 A級 B級 C級 

2500年回歸期地震 - 特定級 A級 B級 

由表 8可知，「C級」碼頭僅須檢

核中度地震及 475年回歸期地震下對應

之性能等級，而「B級」與「A級」碼

頭則需檢核中度地震、475 年及 2500

年回歸期三種等級地震下所對應之性

能等級。「特定級」碼頭僅需檢核 475

年及 2500 年回歸期兩種等級地震下之

性能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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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現行規範與本案性能要求差異 

本研究將「建議的港灣碼頭耐震性

能要求」與「現行規範的耐震性能要求

」繪製成性能要求區域圖，可比表 6 及

表 8更清楚說明國內現行規範之性能要

求的定義及特性，該圖縱軸各等級回歸

期地震強度之比例係按圖 2各港區之平

均地震危害度曲線推估而得，雖為一概

略性的比例，但較能反映各等級碼頭之

性能要求的確切界線為何。如圖 3 所示

，差異處條列如下： 

1.基本上建議的性能要求涵蓋範圍比現

行規範大，因此工程師進行碼頭設計

時將更具彈性。 

2.C 級碼頭的性能要求與現行規範比較

稍不保守，但可明確掌握結構性能並

具經濟性，加以突顯 C 級碼頭適用於

小規模結構物復舊作業容易者或臨

時結構之特性。 

3.特定級碼頭性能要求比現行規範保守

許多，但與國際航海協會 INA 及日本

規範之性能要求相同，以突顯設置耐

震強化碼頭之概念。 

4.A 級碼頭與 B 級碼頭之建議性能要求

，除中度地震回歸期稍調高外，其餘

性能要求皆與現行規範相近。 

五、耐震性能規定 

由碼頭耐震性能要求的探討可知

，國際航海協會規範之架構與我國耐震

性能設計之相關規範及研究一致，且其

係一國際性規範，為各先進國家所依循

，因此本研究之耐震性能要求建議參照

國際航海協會規範，再因應公共工程性

能設計準則之規定，增加最大考量地震

(2500年回歸期)等級，並以國內港區地

震危害度資料進行研討，修正為本土化

之碼頭耐震性能設計要求，針對三種主

要型式之碼頭，依使用性及安全性，詳 

 

 

 

 

 

 

 

 

 

 

 

 

 
 

 

 

 

 

 

 

 

圖 3 研究建議與現行規範之耐震性能要求區域

比較 

細說明國際航海協會對於耐震性能等

級標準值之規定及使用方式，該規範根

據相關之主要參數(例如：岸肩沉陷量、

碼頭傾斜度、最大位移、變位角及應力

/應變等)，建立碼頭在各性能等級下該

參數之可接受標準值，以定量的方式表

達碼頭結構物之性能，提供國內工程師

參考，以判別構造物性能是否滿足要求

。 

(一)重力式碼頭性能規定 

重力式碼頭由壁體與背填料組成

，這種碼頭屬於剛性結構，水平地震力

比垂直地震力之影響來的大。過去之震

害中，依照傳統耐震設計規範設計的此

類碼頭，常見破壞型式為：向海側之位

移(滑動)、沉陷與傾倒，當基礎地層較

堅硬時，較典型之破壞型式為向海側之

位移與傾倒，若基礎地層較軟弱時，較

易發生較大的向海側之位移、傾倒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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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陷。值得注意的是：土壤液化可能是

導致重力式碼頭破壞的原因之一，例如

：921集集地震對臺中港 1~4號碼頭造

成嚴重損害，除了地震力已超過設計震

度以外，因土壤液化致使碼頭後線陸地

多處開裂、地層塌陷並形成坑洞、碼頭

沉箱與背填陸地龜裂並錯開分離，導致

碼頭沉箱向海側位移及傾倒，碼頭上各

種相關設施及結構物傾倒、破壞等。所

以，除了確保基礎具有足夠之承載力，

避免土壤液化潛能過高以外，保持這類

構造物在背填土壓與水壓下，抗傾覆與

抗滑動之穩定性，一直是這類構造物之

設計標的。考量這類碼頭之破壞與使用

運作之性能，表達性能之參數可由下列

變位參數表達，如圖 4[INA 2001]，壁

體相關參數為：向海側之水平位移或正

規化水平位移(=水平位移 d/壁體高度

H)、向海側不均勻沉陷量或沉陷量差(

註：豎向的均勻沉陷不會引起結構不穩

定問題)、向海側傾斜角，岸肩(Apron)

變形相關之參數：碼頭壁體與岸肩

(Apron)之沉陷差、岸肩不均勻沉陷量或

傾斜角等。 

國際航海協會[INA 2001]所頒布之

港灣結構物耐震設計準則中，將各性能 

資料來源：[INA 2001] 

圖 4重力式碼頭之性能參數 

等級以性能參數之可接受標準值加以

限定，如表 9所示，參考前述之性能要

求，依碼頭之重要度等級，其三等級地

震力對應不同的性能等級，再對照表 9

得到各性能等級所對應之可接受標準

值，經由結構分析所得之構造物反應檢

核其是否符合標準值。基本上第 I級性

能等級多用以檢核結構物使用性，因此

壁體傾角及岸肩沉陷量皆有所限定，以

避免中小地震侵襲時造成碼頭營運中

斷，而第 II級性能等級以上的破壞程度

皆必須進行修復後方能恢復營運，且岸

肩沉陷修復容易，但分析計算不易準確

，因此原則上岸肩傾角及沉陷量不進行

檢核，僅針對壁體分析其受震後剛體運

動所產生的正規化位移及傾斜角是否

滿足相應性能等級之可接受標準值。
表 9重力式碼頭性能可接受標準 

性能等級 

  參數 
第Ⅰ級 第Ⅱ級 第Ⅲ級 第Ⅳ級 

殘

餘

變

位 

壁體 
正規化水平位移 d/H <1.5% 或 d<30cm 1.5%~5% 5%~10% >10% 

向海側傾斜角 <3
o

 3
o

~5
o

 5
o

~8
o

 >8
o

 

岸肩 

不均勻沉陷量 3cm~10cm N/A N/A N/A 

岸肩與後線陸地之沉陷差 30cm~70cm N/A N/A N/A 

向海側傾斜角 <2
o

~3
o

 N/A N/A N/A 

註： d為壁頂的殘餘水平變位 

  N/A之原文註解為「Not Applicable」，實際設計時不予檢核。 

  資料來源：[INA 2001] 

(二)板樁式碼頭性能規定此類碼頭通常

由相互連接的 RC或鋼板樁、腰梁或圍

梁、冠牆、拉桿、錨碇設施與回填料等

組成，由上部之拉桿與下部埋設於土壤

來支撐，仍以考量水平地震力為主。考

量板樁的破壞與使用運作之可行性，此

類碼頭之破壞參數，如圖 5所示，以應

力(包括基盤面上下板樁部分、拉桿與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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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位移

沉陷量

岸肩沉降量

不均勻沉陷量

傾斜角

錨碇設施不均勻沉陷量

拉拔位移量

附近碼頭面之裂縫

泥線

版樁應力
拉桿應力

錨碇設施應力

碇設施)及位移(包括板樁與岸肩 Apron

之變位參數-類似重力式碼頭與錨碇設

施之沉陷量、附近路面開裂、拉拔位移

量等)來表達。根據板樁式碼頭結構可能

的破壞模式，可利用板樁碼頭結構系統

之位移或應力狀態作為判斷其損害等

級之指標參數，如下所列： 

1.以位移為評估參數： 

(1)板樁牆之水平向位移、沉陷、傾斜。 

(2)岸肩之沉陷、差異沉陷、與傾斜。 

(3)錨錠設施處之差異沉陷、地表開裂、

與受拉產生之位移。 

2.以應力狀態為評估參數： 

(1)板樁之應力狀態（基盤面以上或以下

）。 

(2)拉桿之張力（包含接頭）。 

(3)錨錠設施之應力狀態。 

這些參數值大小可反映出板樁式

碼頭結構的損壞情況，透過過去之災損

記錄或分析結果，可由不同損壞程度所

對應的參數值範圍，建立出板樁碼頭結

構損害等級之門檻值。 

國際航海協會[INA 2001]所頒布之

港灣結構物耐震設計準則中，亦將第各

等級性能以性能參數之可接受標準值

加以限定，如表 10。 

 
 

 

 

 

 

 

 

資料來源：[INA 2001] 

圖 5板樁式碼頭之性能參數

表 10板樁式碼頭性能可接受標準 

性能等級 

  參數 
第 I級 第 II級 第 III級 第 IV級 

殘餘

變位 

板樁 

變位 

正規化水平位移 d/H 
<1.5%或

d<30cm 
N/A N/A N/A 

向海側傾斜角 <3
o

 N/A N/A N/A 

岸肩 

變位 

岸肩沉陷量 3cm~10cm N/A N/A N/A 

岸肩與後線陸地之沉

陷差 
30cm~70cm N/A N/A N/A 

向海側傾斜角 <2
o

~3
o

 N/A N/A N/A 

最大

反應

下之
應力

或應

變 

基盤面以上板樁 彈性 
塑性，不超過韌性

容量或應變極限 

塑性，不超過韌性

容量或應變極限 

塑性，超過韌性容

量或應變極限 

基盤面以下板樁 彈性 彈性 
塑性，不超過韌性

容量或應變極限 

塑性，超過韌性容

量或應變極限 

拉桿 彈性 彈性 
塑性，不超過韌性

容量或應變極限 

塑性，超過韌性容

量或應變極限 

錨碇設施 彈性 彈性 
塑性，不超過韌性

容量或應變極限 

塑性，超過韌性容

量或應變極限 

註： 針對補強板樁比補強錨碇設施容易，即板樁較錨碇設施先降伏之機制。 
  H為基面以上板樁之高度。 
  N/A之原文註解為「Not Applicable」，實際設計時不予檢核。 
資料來源：[INA 2001] 

(三)棧橋式碼頭性能規定 

棧橋式碼頭形如橋梁，由橋面版、

樁基承台、樁基、與擋土設施組成，此

類碼頭在地震中的行為主要受到土壤

與結構互制效應之影響。其破壞型式主

要有：地震太強烈使結構本身無法抵抗

施加於其上之慣性力及其他土、水壓力

之作用，造成樁基或頂面之破壞，或/

和因擋土設施背填土較軟或液化使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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擋土設施向海側移動，產生水平推力，

導致樁基彎矩過大，形成塑性鉸，或/

和因地基含有較軟土層，在地震中發生

位移導致基樁破壞。 

在過去的震害中發現，以原設計規

範設計之 RC斜樁棧橋式碼頭雖然可以

有效抵抗水平側向力，但相較於直樁棧

橋式碼頭，其剛性較大，震害案例中斜

樁有較多應力集中造成斜樁剪力破壞

現象，由於 RC樁彎矩破壞較易修復，

因此若要採用 RC樁，最好用直樁，使

結構發生彎曲破壞而非剪力破壞，或者

採用其他消能減震技術來提高消能能

力，如在樁帽設計容易置換的消能裝置

，其強度可抵抗常時載重中度地震力，

但大地震時則允許其降伏消能。另外地

震發生頻繁之日本多採用韌性較佳的

鋼管樁。 

考量碼頭運作之可行性，此類碼頭

之破壞參數應以：應力(包括基盤面上下

樁基部分、橋面版與樁基承台、連接擋

土設施之橋梁)、位移(包括樁基、橋面

版與樁基承台之沉陷量、傾斜角與位移

量，橋面版與擋土設施在岸肩部分之沉

陷差、岸肩傾斜角、連接擋土設施之橋

梁變位等)，或位移韌性比等表示。如圖

6所示。 

為使棧橋式碼頭在震後具有較佳

的修復性，設計者在設計時應掌握棧橋 

結構的破壞次序，其順序條列如下： 

1.樁帽 (樁-版接頭處)。 

水平位移

沉陷量

沉陷差

傾斜角

版應力

橋梁

沉降差

應力

擋土牆變位控制

同重力式碼頭

土壤滑移

引致基樁破壞

之潛勢

軟土層

樁身應力

樁帽應力

資料來源：[INA 2001] 

圖 6棧橋式碼頭之性能參數 

2.樁頂 (樁帽下方)。 

3.橋面版及被埋入土層之樁身。 

國際航海協會[INA 2001]所頒布之

港灣結構物耐震設計準則中，將各等級

性能以性能參數之可接受標準值加以

限定，其中擋土設施與岸肩相關部分可

參考表 9，橋面板與岸肩之沉陷差、向

海側傾斜角僅對第 I等級性能有量化限

制，分別為：小於 10cm~30cm、小於

2
o

~3
o。另外，對基樁之性能可接受標準

值亦可參考表 11，其要求第 I級性能等

級為保持彈性、第 II級性能等級為控制

韌性、第 III 級性能等級為韌性容量未

用完(結構不倒：僅允許一根或限量基樁

上同時出現兩處塑性鉸)、第 IV級性能

等級則為超過第 III 級要求，同時基樁

應避免剪力破壞，至少在剪力破壞出現

以前發生彎曲破壞。 

表 11棧橋式碼頭性能可接受標準 

性能等級 

  參數 
第 I級 第 II級 第 III級 第 IV級 

殘餘

變位 

橋面板與肩岸沉陷差異 <10~30cm N/A N/A N/A 

向海側傾斜角 <2
o

~3
o

 N/A N/A N/A 

最大

反應 

基樁 

（須避免剪力破壞發生） 

保持彈性 

(僅輕微或無殘餘變形) 

控制韌性 

(結構可修復) 

小於韌性容量 

(韌性反應接近崩塌狀態) 

超過 

第 III級要求 

註： 擋土設施與岸肩相關部分可參考重力式碼頭。 

  N/A之原文註解為「Not Applicable」，實際設計時不予檢核。 

資料來源：[INA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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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各類碼頭之各性能等級

可以經由與其破壞相關的各種參數之

可接受標準值來反應，這些極限標準值

主要根據「實際震害調查」、「數值分

析」及「專家意見」之總結而訂定，在

進行設計時，除了參照規範規定之標準

值(最低要求)以外，亦可根據業主之實

際要求加以修訂。工程師在建立性能要

求時，需視對該等級地震力下之性能是

否關注，以及所選用之性能參數在所考

量之各等級地震力作用下的結構反應

分析之量化是否有把握，進而選用一個

或多個參數表達其性能。性能設計法係

一「初步設計」+「檢核」+「最終定案

」的過程，先間接採用傳統或工程師熟

悉之方法進行初步設計後，再以數值分

析檢核在各等級地震力作用下，碼頭的

性能參數值不可超過可接受標準值來

確保滿足性能要求。 

六、耐震性能驗證方法 

相關結構之耐震能力分析方法可

分為二維或三維之線性與非線性(包括

幾何非線性與材料非線性)之靜力與動

力分析。有關幾何非線性之分析法主要

為考量大變形或大位移之結構行為，一

般為簡化設計而僅考量 Δ−P 效應，材

料非線性主要考量結構之彈性與塑性

行為。對於非剛性結構物，傳統之分析

方法通常將地震力轉換為等效之側向

作用力，再考量結構可能之塑性行為加

以折減，以彈性分析之方法計算結構物

在隨時間變動之地震力作用下之動態

行為，對於規則結構，採用彈性靜力分

析法，對於不規則結構，則採用屬於彈

性動力分析之多振態疊加法，僅特殊情

況下進行非線性動力歷時分析。性能設

計法強調韌性結構物在大地震作用下

之塑性行為，但因非線性動力歷時分析

之複雜與計算耗時，對於重要度較低或

規則之結構物，可借助容量震譜法(非線

性靜力側推分析)來估算結構在設計地

震力下之變形行為。 

在性能設計流程之具體設計階段

，結構物之性能是否滿足設計要求通常

需要經由數值分析來檢核：性能參數計

算值≦性能規定之可接受標準，以保證

設計者能準確地掌握結構之行為，即通

過數值分析預測結構之真實行為，要求

所採用的分析方法要合理、可靠，因此

必須根據構造物不同之結構型式及性

能要求之高低，來選用不同的分析工具

，原則上，性能要求越高者所對應之分

析工具就可能越複雜。所以對應不同等

級耐震性能要求之碼頭結構物，考量碼

頭結構系統型式之差異，由簡至繁分別

提出較適用的耐震能力分析方法，以作

為設計者針對不同需求或時機而選擇

何種分析方法之參考。 

(一)各類驗證方法之應用時機 

參考國際航海協會(INA)的港灣構造物

耐震性能設計準則，將分析碼頭結構

物耐震行為之分析方法由簡到繁分

為簡化分析(Simplified Analysis)、簡

化 動 力 分 析 (Simplified Dynamic 

Analysis)以及動力分析 (Dynamic 

Analysis)三類，選用這三種不同複雜

等級之分析方法，除了與碼頭重要度

等級之高低相關以外，還與所作用的

地震等級相關，如表 12 所示；由於

性能要求中在等級一地震作用下之

性能等級多需保持結構在彈性狀態

，因此一般實務設計上多採等級一地

震作用下先進行彈性分析做初步設

計，接著再按等級二與等級三地震作

用下所要求之性能等級進行驗證分

析檢核，若不滿足可接受標準則重新

進行初步設計後再驗證檢核，直到滿

足所有性能要求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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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各類設計方法之應用時機 

碼頭重要度 

地震等級 
特定級 A級 B級 C級 

等級一 

(中度地震) 
－ 

� 

簡化分析 

� 

簡化動力分析 

� 

動力分析 

� 

簡化分析 

� 

簡化動力分析 

� 

動力分析 

� 

簡化分析 

� 

簡化動力分析 

� 

動力分析 

等級二 

(475年回歸期地震) 
� 

動力分析 � 

動力分析 
� 

簡化動力分析 

� 

動力分析 

� 

簡化分析 

� 

簡化動力分析 

� 

動力分析 

等級三 

(2500年回歸期地震) 
� 

動力分析 � 

動力分析 
� 

簡化動力分析 

� 

動力分析 
－ 

 

簡化分析是經由簡單的分析計算

所得之結果去近似結構之真實反應，對

於較低重要度等級(例如 C級)之結構，

此類分析法可適用於所有地震等級作

用下之性能評估；對於重要度等級較高

者(例如 B級、A級與特定級)，則可應

用在等級一地震力作用下之初步設計

階段或服務使用性之評析。 

簡化動力分析方法比簡化分析法

較複雜，對 B 級及 B 級以下重要度之

耐震結構，可適用於所有地震等級作用

下之性能評估；對於重要度等級較高者

(例如 A級與 S級)，可應用在等級一地

震力作用下之初步設計階段或服務使

用性之評析。 

動力分析方法為三類分析方法中

之最複雜者，可適用於包括具有較高重

要度等級(例如 A級與 S級)在內之耐震

結構物的之所有地震等級作用下之性

能評估。依碼頭結構類型來決定適當的

分析方法，並按簡化分析、簡化動力分

析及動力分析三類將各種分析方法加

以分類如表 13 所示；另外，從建築及

橋梁的耐震性能設計研究可知，在中度

地震作用結構保持彈性的目標要求下

，對於具韌性之規則結構可採用擬靜力

分析法進行分析，而國內耐震性能設計

中常用的容量震譜法亦一併彙整納入

表 13中。 

最後參照所規定之性能要求及可

接受標準值，再搭配各種碼頭在不同重

要度及不同地震等級下，所需採用之分

析評估方法，則可制定出一標準的耐震

性能設計流程，如圖 7所示。 

 

 

 

 

 

 

 

 

 

 

 

 

 

 

 

 

 

 

 

 

 

 

 

 

圖 7本研究建議之碼頭耐震性能驗證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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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R < LR ≥

表 13結構分析方法彙整 

碼頭種類 簡化分析 簡化動力分析 
動力分析 

結構模擬 土壤模擬 

剛性碼頭 

(重力式碼頭) 

(板樁式碼頭) 

� 

經驗公式或擬

靜力分析法 
� 

滑動塊分析 

� 

有限元素法或有限差分法 

� 

線性或非線性分析 

� 

二或三維分析 

� 

有限元素法或有限差分法 

� 

線性（等效線性）或非線性

分析 

� 

二或三維分析 

非剛性碼頭 

(棧橋式碼頭) 

� 

擬靜力分析法 

� 

反應譜法 

� 

容量震譜法 

(非線性側推) 

� 

反應譜法 

� 

動力歷時分析法 � 

非線性土壤彈簧 

 
(二)土壤液化評估 

由於土壤液化為港灣構造物，特別

是重力式碼頭受損主要原因之一，目前

對砂質土壤液化之定義、影響因素、評

估條件、評估或判定方法以及防治與處

理之方法，國內現行港灣構造物設計基

準已有明確之規定，但鑑於國內所採行

之土壤液化評估方法眾多，各種評估方

法各有所長，目前不宜強行統一，因此

本研究僅列出既有規範與其他研究文

獻中較典型方法，以供參考。 

 

 

 

 

 

 

 

 

 

圖 8液化潛能分析流程圖 

液化潛能評估的方法有很多種，因

數值分析法之運算過程較為複雜，故一

般最常使用的是「簡易分析法」，此種

分析方式是累積許多理論分析、室內及

現地的試驗與震災案例之研究綜合成

果。基本上，簡易法可以分為兩大部份

：第一部份為利用設計基礎時所用之地

表最大加速度 PGA，以半經驗之簡易公

式估計現地土層在遭遇地震時所承受

之反覆剪應力比(CSR)；第二部份係估

算土層之液化阻抗(CRR)，評估土層液

化阻抗的方法有相當多種，其方法又分

室內試驗法及現地試驗法，室內試驗包

括動態三軸、反覆直剪、反覆中空扭剪

等，利用現地試驗的結果則包括 SPT-N

值、CPT-qc值、震測剪力波速 Vs等，

根據選定的分析方式而採用適當的地

質調查方法。一般土壤液化潛能分析流

程如圖 8所示。 

七、結論 

本研究首先介紹性能設計法之全

貌，並詳細探討地震力的劃分與表達方

式、各類碼頭之各等級性能要求與性能

規定，並特別介紹日本 2007 年版港灣

構造物設計基準與國際航海協會港灣

構造物耐震設計準則，在地震力、性能

設計要求與性能設計規定方面之具體

內容，再比較國內現行規範與前述兩者

耐震設計要求之異同，並遵照「公共工

程性能設計準則」之架構，提出碼頭結

構耐震性能要求之建議，而後視吾等對

碼頭結構在那些地震等級下之性能較

關注、表達該性能之參數之可接受標準

值是否可以較準確量化，選用一個或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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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參數來表達性能。 

在耐震性能設計中最重要的即是

耐震性能要求的訂立，若耐震性能要求

確定，則後續之性能可接受標準及性能

驗證便有所依循，因此本研究初期對於

如何訂立適合國內碼頭之耐震性能要

求探討甚多，並得到下列結論： 

1.經由現行規範之地震等級與其他規範

比較探討後發現，中度地震設定太低，

因此修正改用橋梁規範之中度地震力。 

2.因碼頭結構靜不定度比建築結構小，

因此並不適合用建築物之地震力計

算公式，應改為橋梁之地震力公式較

為合適。 

3.新建議的碼頭性能要求與規定，係採

用同等級地震作用下之結構反應程

度定義性能要求，而現行規範則採用

同性能等級下以用途係數(I=0.8~1.5)

調整地震力大小作檢核設計，兩者相

較後，新建議的碼頭性能要求可明確

掌握碼頭結構行為與性能，較不易出

現不經濟太過保守之設計。 

4.採用性能設計後，未來港區若遭遇災

難性地震，則港區管理單位將可立即

得知尚有那些碼頭功能良好，那些碼

頭可快速修復，則可即時規劃外援物

資的運輸及復舊工程的進行。 

5.新建議的碼頭性能要求區域涵蓋範圍

較大，工程師若熟悉此性能設計方法

，將可準確的按業主對新建碼頭功能

上的要求，選用最經濟合宜的碼頭等

級做設計，在整體港區碼頭新建規劃

上將更為經濟。 

6.新建議的 C級碼頭性能要求雖略小於

現行規範設計要求，但對於臨時結構

之設計或非關生命安全符合 C 級重

要度定義之較不重要的碼頭，除可使

結構施工更具經濟性，亦可明確掌握

其結構行為，工程師或業主將因此對

所設計之結構更了解其受震行為。 

7.土壤液化防治的設計要求為「不可因

土壤液化而造成應有性能喪失」。 

所建立之性能設計要求是否滿足

，需要通過數值分析來驗證。本研究最

後探討各類碼頭結構之耐震性能驗證

方法及其適用性，包括簡易分析法、簡

易動力分析與動力分析，建議參考國際

航海協會港灣構造物耐震設計準則，根

據性能設計要求之高低、設計地震力之

大小、設計流程階段及碼頭之重要度，

選用不同複雜度之數值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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